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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維摩詰所說經》〈入不二法門品〉釋要 
 

 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〈入不二法門品〉第九 

爾時，維摩詰謂眾菩薩言：「諸仁者！云何菩薩入

不二法門？各隨所樂說之。」 

 

《說無垢稱經》〈不二法門品〉第九 

時無垢稱普問眾中諸菩薩曰：「云何菩薩善能悟入

不二法門？仁者！皆應任己辯才，各隨樂說。」 

時眾會中有諸菩薩，各隨所樂，次第而說。 

 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〈入不二法門品〉的釋要(維摩詰，

梵語 Vimala-kīrti，意譯為淨名、無垢稱)，先將鳩摩羅什

大師所譯的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和玄奘大師所譯的《說無

垢稱經》對照，又主要依據的古德注解本有三本， 

即一、僧肇法師所撰的《注維摩詰經》(《注維摩詰

經》卷 8，大正 38，396b21~399c13)，以下簡稱「肇《注》」； 

二、吉藏法師所撰的《維摩經義疏》(《維摩經義疏》

卷 5，大正 38，975b17~978b6)，以下簡稱「藏《疏》」； 

三、大乘基法師所撰的《說無垢稱經疏》(《說無垢

稱經疏》卷 5，大正 38，1091a13~1093c10)，以下簡稱

「基《疏》」。 

前二本解釋《維摩詰所說經》，後一本解釋《說無

垢稱經》。以及參考現代演培法師所著的《維摩詰所說

經講記》(下冊 p.186~245)。  

http://book.bfnn.org/books2/1709.htm#a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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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歷史上，有所謂的漢傳佛教五大譯師： 

鳩摩羅什三藏法師，生平是西元 334 年~西元 413 年。 

真諦三藏法師，生平是西元 499 年~西元 569 年。 

玄奘三藏法師，生平是西元 602 年~西元 664 年。 

義凈三藏法師，生平是西元 635 年~西元 713 年。 

不空三藏法師，生平是西元 705 年~西元 774 年。 

 

鳩摩羅什大師，梵語 kumārajīva，意譯為童壽，生平是

西元 334 年~西元 413 年。另一說是西元 350 年~西元 409

年。 

僧肇法師，生平是西元 384 年~西元 414 年。 

吉藏法師，生平是西元 549 年~西元 623 年。 

玄奘大師，生平是西元 602 年~西元 664 年。 

大乘基法師，生平是西元 632 年~西元 682 年。 

演培法師，生平是西元 1917 年~西元 1996 年。 

 

《宋高僧傳》卷 4，大正 50，726b18~23： 

「為以《慈恩傳》中云：奘師龍朔三年於玉華宮譯《大

般若經》終筆，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令大乘基奉表奏

聞，請御製序。至十二月七日，通事舍人馮義宣，由此

云：靈基《開元錄》為窺基，或言：乘基，非也。彼曰：

大乘基。」 

 

淨名，「凈」是「淸凈無垢」之義，「名」是「聲名遠

播」之義。 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/index.php?title=%E4%BA%94%E5%A4%A7%E8%AD%AF%E5%B8%AB&action=edit&redlink=1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B3%A9%E6%91%A9%E7%BE%85%E4%BB%80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9C%9F%E8%AB%A6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8E%84%E5%A5%98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9%89%E5%87%80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8%8D%E7%A9%BA
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homepage.csp?db=taisho&bk=50&t=6340703&rr=10823#2#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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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當「爾」說完〈佛道品〉(第八品)之「時，維摩詰」

又「謂眾菩薩言：諸仁者(各位大德)！云何菩薩(善能悟)

入不二法門？各隨(著各位)所(好)樂(並以各位無礙的辯

才)(而)說之。」 

 

    「時眾會中有諸菩薩，各隨所樂，次第而說」，當

時大眾聚集的法會中，有諸位菩薩(經中，除了維摩詰菩

薩士與文殊師利(梵語 Mañjuśrī，意譯妙吉祥)菩薩之外，

又提到三十一位菩薩)，就各隨著所好樂的法門，次第而

說。 

 

一切有為法，因緣聚合則生，因緣離散則滅，沒有

自性(沒有獨自恆常存在的實體)，即是空(空性)。依於空

性，所以才有緣生法生起。所以說「緣起有即畢竟空，

畢竟空即緣起有」。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說：「色即是空，

空即是色」(大正 8，848c6)。例如毛巾是線、人力、機

械等的因緣而有，所以毛巾是空(無自性)，不是獨自恆

常存在。如用火燒毛巾，它就不存在了。 

 

生滅；即不生不滅。 

因緣聚合則生，因緣離散則滅；即不是自性生，不是自性滅。 

 

中觀學的「空」，即「空性」，即「無自性」。 

「自性」的意義，是「恆常、獨自存在的實體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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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有即畢竟空，畢竟空即緣起有。 

 

《大智度論》卷 31，大正 25，292b16~20： 

「復次，性名自有(獨自存在)，不待因緣。若待因緣，

則是作法，不名為性。諸法中皆無性。何以故？一切有

為法，皆從因緣生。從因緣生，則是作法；若不從因緣

和合，則是無法。如是一切諸法，性不可得故，名為性

空。」 

 

《中論》卷 4，大正 30，33a22： 

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。」 

由於一切法無自性畢竟空，所以一切法能夠成立。 

 

凡夫與聖者的區別，在於是否契入不二法，契入不

二法，就是聖者，還沒有契入不二法，就是凡夫。菩薩

契入不二法之後，進一步，能起妙用，方便善巧的莊嚴

淨土，成熟眾生。如《大智度論》卷 75 說：「得無生法

忍，授記，更無餘事，唯行淨佛世界，成就眾生」(大正

25，590c12~13)。依於此義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5 又說：「捨

滅諸戲論，言語道斷，深入佛法，心通無礙，不動不退，

名無生忍，是助佛道初門」(大正 25，97c2~4)。 

 

《大智度論》卷 2，大正 25，71c3~9： 

「問曰：云何正遍知？ 

答曰： 

知苦如苦相，知集如集相，知滅如滅相，知道如道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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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名三藐三佛陀。 

復次，知一切諸法實不壞相，不增不減。云何名不

壞相？心行處滅，言語道斷，過諸法，如涅槃相不動。

以是故，名三藐三佛陀。」 

 

《大智度論》卷 54，大正 25，448b5~8： 

「畢竟空義，無有定相，不可取，不可傳譯得悟。不得

言「有」，不得言「無」，不得言「有無(亦有亦無)」，

不得言「非有非無」，「非非有非非無」亦無。一切心

行處滅，言語道斷故。」 

 

《金剛仙論》卷 5，大正 25，831a17~19： 

「又解：如來從得道夜至涅槃，更不說一字者。明證：

法無名相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不可以名相往說。故

言：不說一字也。」 

 

《金剛仙論》卷 6，大正 25，840c4~7： 

「依世諦，名相道中，言「有得有說」，非真如理中，

有名相故可說也。然真如之理，從本以來，言語道斷，

心行處滅，故「無得無說」也。」 

 

空性，經常用「心行處滅，言語道斷」，或用「離四句，

絕百非」來形容。 

離四句，真理不能用四句分別而證悟。 

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homepage.csp?db=taisho&bk=25&t=7789671&rr=6371#2#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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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百非」即是對有、無等一切概念一一加上「非」字，

以表示否定之意。 

絕百非，真理超越百非之否定。 

 
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卷 47，大正 35，863a13~14： 

「言語道斷，即虛空法身。亦實相法身，體絕百非，言

亡四句，唯證相應故。」 

 

肇《注》：「從始會以來，唯二人相對，餘皆默然。

今欲各顯其德，故問令盡說。亦云情惑不同，發悟有因，

令各說悟，廣釋眾迷。」 

從法會開始以來，唯有維摩詰菩薩與文殊師利菩薩

二人互相對談，其餘的菩薩等大眾皆默然不語。現今為

了希望使各位菩薩顯現其德行，所以維摩詰才問各位菩

薩，請盡情而說。又說：各位菩薩在因地修行時，其情

執迷惑各有不同，所以發起悟入真如(空性)的正智(無漏

慧)，也就有不同的原因(法門、方法)，所以請各位菩薩

各別說悟入真如的法門，以便廣泛釋解大眾的迷惑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問曰：亦有三、四，乃至無量法門。云

何獨說不二耶？ 

答曰：二事少而惑淺，餘門事廣而累深。二尚應破，

則餘可知也。 

復次，萬法之生，必從緣起。緣起生法，多少不同，

極其少者，要從二緣。若有一緣生，未之聞也。然則有

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〈入不二法門品〉釋要 

 

-7/90- 

之緣起，極於二法；二法既廢，則入於玄境。亦云：二

法門，攝一切法門。」 

問：其法門，有三、四，乃至無量的法門。為何獨

說「不二」呢？ 

答：二事少而迷惑比較淺，其餘法門事廣而迷惑比

較深。「二」尚且應該破除執著，則其餘可以例同比知。 

復次，萬法之生起，必然從眾緣聚合而生起。緣起

生法，其因緣多少不相同，極少的因緣，要從二緣(一般

說，因緣分為四種：因緣、所緣緣、等無間緣、增上緣。

心法、心所法，從四緣而生；色法，從因緣、增上緣二

緣而生)。假使只有一緣而生的法，是未曾聽聞的。然則

存在(有、緣生法)之極少的因緣有二法；二法的執著既

然廢除，則悟入於玄妙的境界(空性、第一義諦、真如、

法性等)。又說：「二」法門，就含攝一切法門。 

 

「二」，即對待法。 

「分別二」，即虛妄分別執著對待法有自性。 

「不二」、或「一」，即超越對待法之真如、法性、空

性等。 

「入不二」，即悟入真如、法性、空性等。 

 

對待法： 

(1)緣生法，是依待眾多因緣聚合而生起之法。 

(2)名相，是彼此相對依待而安立之法。如「現在」，是

依待「過去、未來」而安立。「高」，是依待「低」而

安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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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《注》：「問曰：云何不破一耶？ 

答曰：若名數之，則非一也。若以一為一，亦未離

於二。遣二，則一斯盡矣！ 

復次，無相之一，名假而實立，實立則體與相絕，

故直置而自無也。」 

問：為何不破除「一」的自性(自性，是自己獨立恆

常存在的實體)之執著呢？ 

答：若以名相的意義說，則是「非一」(破除「一」

(空性)的自性之執著)。若以「一」為「一」(執著「一」

有自性)，也就還沒有捨離於「二」的自性之執著。遣除

「二」的自性之執著，則「一」的自性執也滅盡了(空性

亦空)。(真正悟入空性，不會執著空性有自性。) 

復次，無相之一(無相，即是「不二」，即是「一」，

即是空性)，名假而實立(名稱是假借安立的，而在世俗

諦上，是依事實的緣生法而安立)，實立則體與相絕(既

然依事實而安立，則體性與相狀的自性是沒有的)，所以

但安置「一」的名稱而沒有「一」的自性。 

 

緣起法則： 

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；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(僧肇)：言為世則，謂之法。眾聖

所由，謂之門。」 

僧肇說：語言(文字)是依世俗的軌則而安立(約定俗

成)，所以稱為「法」(法，有任持自性，軌生他解之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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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)。修行的方法，是諸位聖者成為聖者的原因，所以稱

為「門」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自經始已來，所明雖殊，然皆大

乘無相之道。無相之道，即不可思議解脫法門，即第一

義無二法門。此淨名現疾之所建，文殊問疾之所立也。

凡聖道成，莫不由之。故事為篇端，談為言首，究其所

歸，一而已矣。然學者開心有地，受習不同，或觀生滅，

以反本；或推有無，以體真；或尋罪福，以得一；或察

身口，以冥寂。其塗雖殊，其會不異；不異故，取眾人

之所同，以證此經之大旨也。」 

僧肇說：本經從開始以來，所說明的宗旨，雖然有

殊異(不同)，然而都是開示大乘無相之道(空性的道理，

廣泛說包括悟入空性的方法)。無相之道，即是凡夫不可

心思口議的解脫法門，即是「第一義諦」、「無二」法

門。本經的緣起，是淨名(維摩詰、無垢稱)示現疾病之

所建立，及文殊師利菩薩慰問疾病之所建立。凡夫聖者

之道理與修行方法的成立，都是由此而建立。所以示現

疾病之事為本經的開端，二人對談為言教之開始，依究

竟的目的說，其所歸向的宗旨，是開示「一」、「不二」

的真理(空性、真如等)。然而學者的開悟有因地的不同，

及受教與習性的不同，(第一位法自在菩薩)或觀照生

滅，以反本(返歸本性、空性)；(第十一位淨解菩薩)或

推究有無，以體悟真諦；(第九位師子菩薩)或尋思罪福

業，以證得空性；(第二十四位上善菩薩)或觀察身口(意)

業，以冥契寂滅性。其悟入真理的道塗雖有殊異，其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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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的妙理卻相同(方便有多門，歸元無二路)；真理沒有

差異的緣故，所以抉擇大眾體悟的真諦相同，來證明成

立此經的大義宗旨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菩提分品及此一品，真實義處，明自利

門。前品真實有為世俗事行，此品真實無為出世理行。

利他之行，必自利故。欲證其理，先修事故。」 

〈菩提分品〉及此一品，是說明真實義處，說明「自

利門」。前品是說明真實有為世俗的事行，此品是說明

真實無為出世的理行。利他之行，必然要先自利。欲願

證得真理，先修學事行。(事待理成，理由事顯。) 

 

基《疏》：「二者，差別之義，二與非二，俱名為二。

一、三、四等，名非二故。」 

「二」，是差別(對待)的意義，依世俗的法數說，(第

一位法自在菩薩)「二」，如「生、滅」，與(第二十六

位華嚴菩薩)「非二」的一(如我)、(第二十二位寂根菩

薩)三(如佛、法、僧)、(沒有代表的菩薩)四(如苦、集、

滅、道)等，都名為「二」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准執一等，故皆是二。此除分別及事差

別，名不二故。借其二名，表二及非二，非由言二體唯

詮二故。 

初有十六，菩薩以二為二；後有十五，以非二為二；

文殊師利，以言心為二；無垢稱，以有說為二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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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執著一、二等法為實有(自性)，彼此有差別，

都是「二」。滅除分別及事差別的執著，名為「不二」。

假借「二」的名稱，來表示「二」及「非二」(妄執及空

性)，不是由說「二」的實體(自性)而詮譯「二」。 

初有十六位菩薩(第 1位~第 16位)，是以「二」為

二；後有十五位菩薩(第 17位~第 31位)，是以「非二」

為二；文殊師利菩薩，以「言心」為二；無垢稱菩薩，

以「有說」為二。 

 

經文中，第 23位菩薩以「身、身滅」為二，第 28位菩

薩以「闇、明」為二，第 29位菩薩以「樂涅槃、不樂世

間」為二，第 30位菩薩以「正道、邪道」為二，第 31

位菩薩以「實、不實」為二，也是以「二」為二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空理義云：空性無差，俗妄有異，今說

真同性，不同俗妄異，故言不二法。此空即門，緣此能

生真空智故。談其真性，非二、非不二。今遮妄二法，

故言不二法。妄不生空智，真空方可生。遮彼非門，故

非門強說門。此品廣明，名不二法門品。」 

依空理義說：空性無差別，世俗凡夫的虛妄分別有

差別，今說共通的真如法性，不同於世俗的虛妄分別有

差別，所以說「不二法」。觀照緣起的對待法是空性，

即是悟入「不二法」之門，緣空性，能生起真空智。談

其空性，是「非二、非不二」，滅除對待法「二」的執

著，也滅除「空性」的執著(空空)。今遮除虛妄二法的

自性，所以說「不二法」。虛妄分別執著諸法有自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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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不生起空智(悟入空性的正智)；緣空性，才能生起空

智。遮除彼非悟入「不二法」之門，才說為「入不二法

門」，其實沒有「門」的自性，為了說明悟入空性的方

法，才勉強說為「門」。此品廣泛說明「不二法門」的

事理，所以名為「不二法門品」(品，種類)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應理義云：俗事及所執妄，謂皆有異；

真理非妄，成非妄異。今顯無相真如，理唯是一，恐聞

一定一，不說於一，但遮妄異，故言不二。不二之理，

可軌可摸，故名為法。此能通生死無漏智解，立以門名。」 

依應理義說：俗事及所執著的，是虛妄的，都有差

別；真理不是虛妄，沒有差別。今顯示無相真如，真理

唯是一，恐怕或者有人聽聞「一」，而決定執著「一」

的自性，所以不說「一」，但遮除虛妄差別的自性執，

所以說「不二」。不二之真理，可軌可摸(有軌則，可以

了解)，所以名為「法」。此能通達生死即空性之無漏智

解，所以安立「門」之名稱(門，開通沒有滯礙的意思) (入

「不二法」之門)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或三十一菩薩，以分別執為二，無分別

理，名不二；智會此理，名入不二。文殊，以言說為二，

離言法性，名不二；智達此性，名入不二。無垢，以假

智言說俱名為二，諸法真如，名為不二；正智證真，名

入不二。」 

或三十一位菩薩，以分別執著名為「二」，無分別

的真理，名為「不二」；正智體會契入此真理，名為「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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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二」。文殊菩薩，以言說名為「二」，離言之法性，

名為「不二」；正智通達此法性，名為「入不二」。無

垢稱菩薩，以假智言說俱名為「二」，諸法真如，名為

「不二」；正智證入真如，名為「入不二」。 

 

例如老師對學生說：「不要說話。」雖然老師也說話了，

但是他是為了使學生不說話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入者，證也、解也。證解真理，名入不

二。」 

入，證入、悟解的意思。證解真理，名為「入不二」。 

 

(01)會中有菩薩，名法自在，說言：「諸仁者！生、

滅為二。法本不生，今則無滅；得此無生法忍，是為入

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01)時有菩薩，名法自在，作如是言：「生、滅為

二。若諸菩薩了知諸法本來無生亦無有滅，證得如是無

生法忍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法會中有菩薩，名法自在說：「諸仁者！生、滅為

二。諸法本來不是自性生，今則沒有法自性滅；證得此

無生法之正智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法自在，菩薩於

諸法無礙而得自在)。 

(無生法忍：證得無自性生真理之正智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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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世俗諦說，緣生法由於因緣聚合，從無而有，叫

做「生」，不是有自性的法生起；因緣離散，從有而無，

叫做「滅」，不是有自性的法滅去。所以說「緣起法的生、

滅，不是自性法的生、滅」，簡單說「生、滅即不生、

不滅」。 

 

生滅；即不生不滅。 

因緣聚合則生，因緣離散則滅；即不是自性生，不是自性滅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滅者，滅生耳。若悟無生，滅何

所滅？此即無生法忍也。此菩薩因觀生滅，以悟道，故

說己所解，為不二法門也。下皆類爾。」 

僧肇說：滅，是滅掉「生」。如果了悟無「生」的

自性，既然沒有「生」的自性，那麼滅掉什麼呢？了悟

無生的正智，即無生法忍。此菩薩因觀照有為法的「生

滅」無自性，而了悟真理，所以說自己的證解，這名為

「入不二法門」。以下的諸位菩薩所說的，都比類如此。 

 

藏《疏》：「不生不滅者：可具三義：一者、無性實

生滅，故云不生不滅。此世諦門無生滅也。二、因緣生

滅，即是不生不滅。此真諦門無生滅也。三、以世諦有

故為生，真諦無故稱滅，非真非俗，即是理實，名不生

滅。 

今詳經意，明後門也。此非真俗，為不二理。因悟

斯理，得不二觀，名無生忍，稱之為入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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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生不滅：可以具有三種意義：一、無自性實在的

生滅，叫做「不生不滅」。此是世諦門的無生無滅。二、

因緣生滅，即是不生不滅。此是真諦門的無生無滅。三、

以世諦有故為生，真諦無故稱滅，非真非俗，即是真理，

名不生不滅。 

今詳明本經的意義，是說明第三種意義。此非真非

俗，為不二真理。因了悟此真理，得不二的觀智，名無

生忍，正智證入不二真理，稱為「入不二」。 

 

「生、滅」是從世俗諦說，「不生、不滅」是從真諦說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一一答中，文皆有四：一、標菩薩名，

二、陳二法，三、明不二，四、總結之。」 

以下諸位菩薩的回答中，經文都有四段大意：一、

標示菩薩的名字，二、陳述二法，三、說明「不二」真

理，四、總結為「悟入不二法門」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空理義，並以俗妄有二，真空無二。」 

依空理義說，以世俗虛妄，才有「二」，於真理空

性，則「無二」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應理義云：皆以所執、依他(遍計所執

性、依他起性)有二，圓成真如實(圓成實性)無有二。此

之二義，言勢遮執，解文雖同，意況常別。恐厭文繁，

更不別對，一一疏條，諸尋文者，可具知也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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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應理義說：以所執、依他(遍計所執性、依他起性)

才有二，圓成真如實(圓成實性)則無有二(無二)。此之

「二」義，是為了遮除執著，解文句雖相同，但意義的

情況常有差別。恐怕討厭文句繁雜，更不再各別對照，

一一的注疏經文，諸位尋思文句，就可以具足了知。 

(依唯識學說，觀照依他起性，了悟遍計所執性是空、是

無自性，而滅除自性執，就顯現圓成實性、空性。) 

 

自性：(1)中觀學：獨一性、恆常性的實體。 

(2)唯識學：自法的體性。 

 

一般說，中觀學的「空」與「空性」是相同意義。 

唯識學的「空」是「無自性」(沒有自法的體性)；「空

性」，是觀照依他起性，了悟遍計所執性是「空」，而

顯現的「圓成實性、空性」。 

 

遍計所執性是「無自性」，是「空」，如凡夫虛妄分別

執著「水」的概念有自性而且實有，其實「水」的概念

沒有解渴的作用，是沒有自性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生、滅為二，理名不二。證此無生正智，

名忍。初地已上，此忍證真如，入不二。」 

依世俗諦說，生、滅為二，是對待法，是相對依待

而安立的名相，沒有自性，真理名為「不二」，超越對

待法。證此無生真理的正智，名為「忍」。初地已上，

此忍(正智)證入真如，名為「入不二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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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02)德守菩薩曰：「我、我所為二。因有我故，便

有我所；若無有我，則無我所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02)復有菩薩，名曰勝密，作如是言：「我及我所

分別為二。因計我故，便計我所；若了無我亦無我所，

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德守菩薩說：「我、我所為二。因為有計執我的緣

故，便有計執我所；若了悟無有我，則了悟無我所，是

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德守，守護所修集的功德。勝密，

殊勝奧密，可指與真如契合的功德。) 

 

依世俗諦說，將五蘊和合體，方便說為「我」，我

所擁有的東西，說為「我所」。但凡夫虛妄分別，計執

五蘊和合體有自性(計執我)，也計執我所擁有的東西有

自性(計執我所)，就是《說無垢稱經》的「我及我所分

別為二」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妙主常存，我也。身及萬物，我

所也。我所，我之有也。法既無我，誰有之者？」 

僧肇說：妙樂、主宰、恆常存在，是「我」的意義。

身及萬物，是「我所」，是我所擁有的，是屬於我的。

諸法既然無我，那麼是誰擁有呢？ 

(既然無我，也就無我所。) 

 

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〈入不二法門品〉釋要 

 

-18/90- 

基《疏》：「我、我所分別，名二；無二理，名不二。

證此無二理，名入不二。此下，皆以理遮執二，故言不

二。所以二中，皆言「分別」。舊經都無「分別」之言，

意存空理故。」 

我、我所的虛妄分別，名為「二」；無二之真理，

名為「不二」。證悟此無二之真理，名為「入不二」。

此下，都以真理來遮除計執二，所以說「不二」。所以

「二」中，都說「(虛妄)分別」。舊經《維摩詰所說經》

都沒有「分別」之言詞(文字)，是意存空理(對待法即空)

的緣故。 

 

中觀學，著重於「存在」之事理的說明。 

唯識學，著重於「認識」之事理的說明。 

 

(03)不眴菩薩曰：「受、不受為二。若法不受，則

不可得；以不得故，無取無捨，無作無行，是為入不二

法門。」 

 

(03)復有菩薩，名曰無瞬，作如是言：「有取、無

取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無取，則無所得；無所得故，

則無增減，無作無息；於一切法無所執著，是為悟入不

二法門。」 

 

不眴菩薩說：「執取、不執取為二。如果菩薩了悟

諸法(自性)不可執取，則(自性)不可得；因為不可得，所

以無取著也無捨棄，無造作有漏業也無妄心行；於一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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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沒有執著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眴(ㄒㄩㄢˋ)，轉

動眼睛以示意。瞬(ㄕㄨㄣˋ)，眨眼、眼珠轉動。) 

 

依世俗諦說，執取的法、不執取的法，二者是對待

法，都無自性。或凡夫的執取(虛妄法)、聖者的不執取(指

正智)，二者是對待法，都無自性，應了悟虛妄法無自性，

也了悟正智無自性。依真諦說，空性也無自性。 

 

了悟「正智」無自性，因為「正智」也是緣生法。 

了悟「空性」無自性，因為「空性」是緣生法的理性，

並不是離開緣生法，而另外獨自存在。 

 

《心經》中「無智亦無得」，可解讀為「空中無智、無

得」。證悟空性，即除遣「能證的正智、所證得的真如理

或所得的聖果」自性的執著。 

從語言文字說，好像有能證的正智、所證的真理之差別；

其實，正智體證真理的境界，是理智一如，沒有能所的

差別(能所不可得)。 

又真如無為法，是有為法的理性，並不是離開有為法，

另外獨自存在，所以真如也無自性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不眴，有三義：一、如天；二、

愛敬佛身，諦觀不眴；三、心無塵翳，慧眼常開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不眴，有三種意義：一、如天，天眼

無眴；二、愛敬佛身，諦觀不眴；三、心無塵翳，慧眼

常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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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受、不受，取相、不取相也。亦

有漏五陰，名為受；無漏，名不受也。亦云：受心、不

受心，如《阿毘曇心》說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受、不受，是取相、不取相。又有漏

的五陰，名為受；無漏的五陰，如阿羅漢的五陰，名為

不受。又說：受心、不受心，如《阿毘曇心論》所說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(無作)言不復作受生業也。什

曰：(無行)心行滅也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：無作，不復造作受生業。無行，凡

夫的心行滅。(心行，凡夫的受、想；或凡夫的心識活

動。)(身行，出入息；口行，尋伺。)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有心，必有所受；有所受，必

有所不受，此為二也。若悟法本空，二俱不受，則無得

無行，為不二也。」 

僧肇說：有妄心，必有所執取的東西；有所執取的

東西，相對的，必有所不執取的東西，此為「二」。若

了悟諸法本來空性，二俱不執取，則(自性)無所得，無

凡夫的(虛妄)心行，名為「入不二」。 

 

藏《疏》：「若法不受者：謂心無所受著也。本因受

故有無受，既無有受，亦無無受，故云亦不得也。向不

見無受可取，今亦不見可捨，故云無取無捨。無取無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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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，不作生死業，故云無作。無作故生死緣息，生死緣

息，正觀亦忘，故云無行。」 

若法不受：心無所執取執著。因為有「受」，所以

才有「無受」，既然無有「受」(自性)，也就無「無受」

(自性)，所以說「亦(以)不得」。向前不見無「受」(自

性)可取，今亦不見無「無受」(自性)可捨，所以說「無

取無捨」。因為無取無捨，所以不造作生死業，所以說

「無作」。因為無作，所以生死緣息滅；因為生死緣息

滅，所以正觀亦忘(能所雙亡)，所以說「無行」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有取者，有著也；無取者，無著也。有

著、無著分別，為二。著(省略)有著，有所得；有所得

故，有增減；有增故，有起作；有減故，有息滅。若了

證無著，即無所得；無所得故，無增減；無增減故，無

起作、無息滅；故於諸法中，無所執著。無執著心，達

解此理，名入不二。」 

有取，有執著；無取，無執著。有「著、無著」(自

性)的虛妄分別，名為「二」。有執著，就有所得；有所

得故，就有增減；有增故，就有起作；有減故，就有息

滅。若了證諸法空性而無執著，即無所得；無所得故，

就無增無減；無增無減故，就無起作、無息滅；所以於

諸法中，無所執著。無執著心，達解此真理，名為「入

不二」。 

 

(04)德頂菩薩曰：「垢、淨為二。見垢實性，則無

淨相，順於滅相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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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04)復有菩薩，名曰勝峰，作如是言：「雜染、清

淨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雜染、清淨無二，則無分別，

永斷分別，趣寂滅跡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德頂菩薩說：「有垢法(雜染法)、清淨法為二。如

果菩薩照見有垢法的真實性(空性)，則不執著清淨法的

自性，永斷虛妄分別，隨順趣入寂滅性，是為悟入不二

法門。」(德頂、勝峰，所修集的殊勝的功德，非常高，

如山峰的山頂。)  

 

《心經》：「是諸法空相：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」 

雜染法與清淨法，都是緣生法，都沒有自性，所以說「不

垢不淨」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淨生於垢，實性無垢，淨何所淨？」 

僧肇說：清淨法生起是相對於垢染(法)說，依真實

性說，無垢染法的自性，沒有所淨化的垢染法之自性，

怎麼會有能淨化的清淨法之自性呢？ 

 

基《疏》：「寂滅跡者，即真理。理為智跡，智喻足，

能履故；理為跡，所履故。」 

寂滅跡，即真理。真理為正智之跡，正智譬喻足，

能履行故；真理譬喻為足之跡，所履行處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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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05)善宿菩薩曰：「是動、是念為二。不動則無念，

無念即無分別，通達此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05)復有菩薩，名曰妙星，作如是言：「散動、思

惟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一切無有散動、無所思惟，

則無作意；住無散動、無所思惟，無有作意，是為悟入

不二法門。」 

 

善宿菩薩說：「淺惑、深惑(或散動、思惟)為二。

如果菩薩了悟淺惑(散動)無自性，則了悟深惑(思惟)也無

自性；了悟深惑(思惟)無自性，即於諸法無虛妄分別(無

不如理作意)，通達此真理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善

宿，有說菩薩出生時，是星宿出現的日子，所以取名善

宿。有說菩薩善知天文，所以名為善宿。有說菩薩得了

日月星三昧，能夠照見世間的一切，所以名為善宿。)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惑心微起，名為動。取相深著，

名為念。始、終為異耳。無取，遣受也。 

肇曰：情發為動；想我為念也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惑心微起，名為動。取相深著，名為

念。始、終為不同。於二無執取，是遣除執取。 

(遣除泯滅動、念的自性執，名為「入不二」。) 

(煩惱不斷的熏習，其力量會由弱轉強。) 

僧肇說：情惑發起，名為動；想我，名為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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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《疏》：「散動者，心馳外境；思惟者，攝念內緣。

初、了二無，則無作意。後、住二無，都無作意。」 

散動，心馳外境；思惟，攝念內緣。初、了悟散動、

思惟二者無自性(空性)，則無不如理作意。後、安住於

「二無」(空性)，都無不如理作意。 

 

(06)善眼菩薩曰：「一相、無相為二。若知一相即

是無相，亦不取無相，入於平等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06)復有菩薩，名曰妙眼，作如是言：「一相、無

相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諸法無有一相，無有異相，

亦無無相，則知如是一相、異相、無相平等，是為悟入

不二法門。」 

 

善眼菩薩說：「一相、無相為二。如果菩薩了悟一

相(空性)即是無相，亦不執取無相，悟入於平等法性，

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善眼，能如理、如量的照見一切

法。) 

 

如理智（般若、慧、根本智、道智、實智、真智） 證悟平等法性之智（自證空性）。 

如量智（方便、智、後得智、道種智、權智、俗智） 照了差別法相之智（方便化他）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言一，欲以去二，不言一也。言

無，欲以去有，不言無也。而惑者聞一，則取一相；聞

無，則取無相，故有二焉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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僧肇說：言「一」，是欲以滅除「二」的自性執，

不是言「一」有自性。言「無」，是欲以滅除「有」的

自性執，不是言「無」有自性。然而迷惑者聽聞「一」，

則執取「一相」(執一的自性)；聽聞「無」，則執取「無

相」(執無的自性)，所以有「二」(相對法的自性執)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一相者，空、無我等共相之理；無相者，

真如。了知諸法無有共相，亦無自相。自相，即別異相

也。知此共、自二有為相，一切都無，亦無真無相之體。

知此有為及無為理，二智平等，名入不二。共相、自相

俱是有為，對彼無為，故名為二。」 

一相，空、無我等共相之理；無相，真如。了知諸

法無有共相的自性，亦無自相(自法的特相)的自性。自

相，即別異相。知此共相、自相二有為相，一切都無自

性，亦無「空性」之實體。了知此有為法及無為法無自

性的真理，二智平等，名為「入不二」。共相、自相俱

是「有為」，相對於彼的無相(空性)，是「無為」，所

以名為「二」。 

 

(07)妙臂菩薩曰：「菩薩心、聲聞心為二。觀心相

空如幻化者，無菩薩心、無聲聞心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07)復有菩薩，名曰妙臂，作如是言：「菩薩、聲

聞二心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二心性空如幻，無菩薩心、

無聲聞心，如是二心其相平等，皆同幻化，是為悟入不

二法門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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妙臂菩薩說：「菩薩心、聲聞心為二。如果菩薩觀

照心相空性，如幻如化，無菩薩心自性、無聲聞心自性，

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菩薩，菩提薩埵的簡稱，梵

語 bodhisattva，意譯覺悟的有情。) 

 

菩薩心，是發起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的無上菩提願；

聲聞心，是發起自己出離三界，了脫生死的出離願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以施報故，手能出無盡寶物，如

五河流，故名妙臂也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因為布施的果報，所以手能出無盡的

寶物，如五河流出無盡的寶物，所以名為「妙臂」。 

 

《中阿含經》卷 2，大正 1，428b16~18： 

「譬如從閻浮洲有五河流：一曰恒伽，二曰搖尤那，三

曰舍勞浮，四曰阿夷羅婆提，五曰摩企。」 

 

基《疏》：「聲聞、菩薩二因緣心，性皆如幻。達二

幻理，名入不二。」 

聲聞、菩薩二心是因緣所生法，無自性，如幻術變

化出來的東西，沒有實體。通達二心如幻的真理，名為

「入不二」。 

(如幻，例如魔術師用障眼法，變出鴿子，使觀眾錯誤認

為變出真實的鴿子。幻事，皆空而無實，所以用來比喻

一切諸法皆空。) 

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homepage.csp?db=taisho&bk=1&t=6716937&rr=99#2#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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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如化，凡神仙之神通力、天龍之業力，及以禁咒、禪定

等所變現的諸物，皆稱為「化」。變化的事物，皆空而

無實，所以用來比喻一切諸法皆空。) 

 

(08)弗沙菩薩曰：「善、不善為二。若不起善、不

善，入無相際而通達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08)復有菩薩，名曰育養，作如是言：「善及不善

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善性及不善性無所發起，相與

無相二句平等，無取無捨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弗沙菩薩說：「善法、不善法為二。如果菩薩觀照

善法、不善法無自性，不發起善法、不善法的自性執，

悟入無相際(無相的究竟處、空性)而通達，是為悟入不

二法門。」(弗沙，梵語 Puṣya，又作熾盛宿，是印度占

星學二十七宿（納沙特拉）之一，與中國二十八宿的鬼

宿相對應。) 

 

善，就是符合正理，能順益自他、此世他世之法。 

(一)《成唯識論》卷 5，(大正 31，26b12~17)： 

「能為此世、他世順益，故名為善。人天樂果，雖於此

世能為順益，非於他世，故不名善。 

能為此世、他世違損，故名不善。惡趣苦果，雖於此世

能為違損，非於他世，故非不善。 

於善不善、益損義中，不可記別，故名無記。」 

 
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D%B0%E5%BA%A6%E5%8D%A0%E6%98%9F%E5%AD%A6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D%B0%E5%BA%A6%E5%8D%A0%E6%98%9F%E5%AD%A6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A%8C%E5%8D%81%E4%B8%83%E5%AE%BF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A%8C%E5%8D%81%E5%85%AB%E5%AE%BF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AC%BC%E5%AE%BF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AC%BC%E5%AE%BF
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〈入不二法門品〉釋要 

 

-28/90- 

(二)《瑜伽師地論》，卷 66，大正 30，667b26~c1 

「云何善法？謂若略說，二因緣故，一切善法，說名為

善。謂(1)自性無倒，亦能對治顛倒法故，(2)及安隱故。

所以者何？(1)一切善法，自性無倒，於所緣轉，又能對

治於所緣轉顛倒染法。(2)能往善趣，證涅槃故，名為安

隱。」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二十八宿中鬼星名也。生時所值

宿，因以為名也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弗沙，是二十八宿中鬼星的名字。菩

薩出生時，是弗沙星宿出現的日子，所以取名弗沙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一切有漏善心，及善身、口業，

無漏乃至涅槃，名為善。一切煩惱所作身、口業，名不

善也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一切有漏善心，及善身、口業，無漏

乃至涅槃，名為善法。一切煩惱所作身、口業，名為不

善法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善及不善，無所起作。此二，有相及與

無相，二俱平等。無善可取，無惡可捨。了知於此，名

入不二。」 

了悟善法及不善法無自性，則無所執著，悟入空性，

不發起有漏的造作。善法及不善法是「有相」，空性是

「無相」，有相與無相都無自性，善法及不善法的法性

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homepage.csp?db=taisho&bk=30&t=11388921&rr=7527#2#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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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等，有相與無相的法性也平等。無善法的自性可取著，

也無惡法的自性可捨棄。了知於此真理，名為「入不二」。 

 

(09)師子菩薩曰：「罪、福為二。若達罪性，則與

福無異，以金剛慧決了此相，無縛無解者，是為入不二

法門。」  

 

(09)復有菩薩，名曰師子，作如是言：「有罪、無

罪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有罪及與無罪二皆平等，以

金剛慧通達諸法，無縛無解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師子菩薩說：「罪業、福業為二。如果菩薩通達罪

業無自性，則與福業無自性沒有差異，以金剛慧(實相

慧、正智)決了罪業、福業之空性，則無縛無解，是為悟

入不二法門。」(師子，為獸中之王，有無畏的特性，比

喻菩薩的功德殊勝，度化眾生，無畏種種的逆境。) 

(金剛，是世界上最堅固、最猛利的物質，能破壞一切，

而不被一切所破壞。) 

 

《大智度論》，卷 91，大正 25，703c6~8： 

「從久遠以來，煩惱顛倒，皆是虛誑不實，是故名無縛。

縛無故，亦無解。」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三界煩惱，煩惱相應，及煩惱所

作身口業，盡名罪。一切有漏善，盡名為福。」 

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homepage.csp?db=taisho&bk=25&t=5803953&rr=6339#2#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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鳩摩羅什說：三界的煩惱，煩惱相應的心、心所法，

及煩惱所作身口業，都名為「罪」。一切有漏善法，都

名為「福」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金剛置地，下至地際，然後乃止。

實相慧要盡法性，然後乃止也。 

肇曰：金剛慧，實相慧也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金剛置於地上，下至地際(地的究竟

處)，然後乃停止。以譬喻配合法義(舉喻、合法)，實相

慧要窮盡契入法性，然後乃停止。 

僧肇說：金剛慧，是以金剛來比喻實相慧。  

 

藏《疏》：「罪、福與善、不善異者，體一義殊。損

益為善惡，招報為罪福。罪福多據果，行善得富饒之果，

名福。造惡感罪折之報，名罪也。」 

罪、福與善、不善的差異，體性相同，意義有差別。

損害自他的業是惡業、利益自他的業是善業；惡業招感

苦報為罪，善業招感樂報為福。罪、福大多依據果報說，

行善業感得富饒之果報，名為「福」。造惡業感得罪折

之果報，名為「罪」。 

 

罪：(名)過失。犯法的行為。苦痛、苦難。刑罰。 

(動)歸咎、責備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有罪，名縛；無罪，名解。以金剛無漏

之智，達無縛、解，名入不二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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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罪，名為「縛」；無罪，名為「解」。以金剛無

漏之正智，通達有罪、無罪都無自性，無縛、無解，名

為「入不二」。 

 

(10)師子意菩薩曰：「有漏、無漏為二。若得諸法

等，則不起漏、不漏想，不著於相，亦不住無相，是為

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10)復有菩薩，名師子慧，作如是言：「有漏、無

漏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知一切法性皆平等，於漏、無漏

不起二想，不著有想，不著無想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師子意菩薩說：「有漏法、無漏法為二。如果菩薩

證得諸法平等法性，則不起有漏法、無漏法想的自性執，

不執著於有漏法、無漏法相，也不執著於無相(空性)，

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有漏：在佛教中，漏，通常被解釋為「向外漏泄」之意

義，是由心中的染污向外漏泄，所造成的煩惱。 

 

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47，大正 27，244b5~7： 

「流派義，是漏義者，如泉出水，乳房出乳。如是有情

從六處門，諸漏流派。」 

 

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卷 20，大正 29，108b1~2： 

「若善釋者，應作是言：諸境界中流注相續，泄過不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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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名為漏。」 

 

《大乘義章》卷 5，大正 44，561c2： 

「流注不絕，其猶瘡漏，故名為漏。」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師子度水，要截流直度，曲則不

度。此大士以實智慧，深入諸法，直過彼岸。故借以為

名也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師子度過河水，要截斷流水而直接度

過，不以曲折而度過河水。比喻大士以實智慧，深入諸

法的法性，(從此岸)直接度過生死河到達彼岸，所以假

借「師子意」作為名字。 

 

藏《疏》：「或論：以失理取相心，名有漏；得理忘

相心，名無漏。」 

或論：以迷失真理的取相心，名為「有漏」；證得

真理的不取相心，名為「無漏」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有想者，有漏想也；無想者，無漏想也。

或有漏生，名有想；無漏生，名無想。或有心想，名有

想；滅或無心想，名無想。」 

有想，有漏想；無想，無漏想。或有漏生，名為「有

想」；無漏生，名為「無想」。或有心想，有「有漏想、

無漏想」自性執，名為「有想」；滅「有想」自性執或

無心想(沒有意識之心理作用)，名為「無想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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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成唯識論》卷 7，大正 31，37a15~16： 

「意識常現起，除生無想天，及無心二定，睡眠與悶絕。」 

 

無心二定：滅盡定(滅受想定)、無想定。 

 

(11)淨解菩薩曰：「有為、無為為二。若離一切數，

則心如虛空，以清淨慧無所礙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11)復有菩薩，名淨勝解，作如是言：「有為、無

為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二法性皆平等，遠離諸行，

覺慧如空，智善清淨，無執無遣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淨解菩薩說：「有為法、無為法為二。如果菩薩捨

離一切法之數(算計、計度)(計執)，則心清淨如虛空，以

清淨慧悟入空性，無所罣礙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淨

解，清淨的智慧，了解諸法的事理。) 

 

    有漏法、無漏法，主要是約能增長煩惱，或心理有

煩惱說。有為法、無為法，主要是約此法是否有「生、

住、異、滅」四相說。有為法，是由因緣有所造作而生

起的法，有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四相。或說「生、住、

滅」三相。或說「生、滅」二相。無為法，是不生不滅

的寂滅性，沒有四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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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《疏》：「遠離一切有為諸行，起於覺慧，即觀無

為如空之智，極善清淨。或遠有為行，即無為覺慧如空

之智，極善清淨。既都無執，亦無所遣，名入不二。」 

(1)遠離一切有為諸行的自性執，生起覺慧，即是觀

照無為法(真如)如虛空之正智，極善清淨，這是用虛空

的清淨來比喻無為法。(2)或者遠離有為行諸行的自性

執，即是悟入無為法之覺慧，如虛空之正智，極善清淨，

這是用虛空的清淨來比喻正智。既然有為法、無為法都

沒有自性可執著，也就沒有自性所要遣除的，名為「入

不二」。 

 

(12)那羅延菩薩曰：「世間、出世間為二。世間性

空，即是出世間。於其中不入、不出、不溢、不散，是

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12)復有菩薩，名那羅延，作如是言：「世、出世

間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世間本性空寂，無入、無出、

無流、無散，亦不執著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那羅延菩薩說：「世間、出世間為二。如果菩薩了

悟世間本性空寂性(空性)，即是出世間。於世間中，不

入、不出、不溢、不散(沒有入、出、流、散的自性執)，

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那羅延(梵語 nārāyaṇa)的意義，慧琳法師的《一切

經音義》卷二十六說：「那羅延，此云力士，或云天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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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云人中力士，或云金剛力士也，或云堅固力士。」(大

正 54，472b8)菩薩好像大力士，具有大威力，能自在的

度化眾生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世間，三界也。出世間，一切無

漏有為道品法也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世間，即三界。出世間，一切無漏有

為道品法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出義，生於入也(出依入而安立)。

無入生死故，無出世間也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出的意義，「出」是依「入」而安立，

所以「入、出」是對待法。菩薩了悟生死世間無自性，

所以「無入生死」，沒有入世間的自性，則就沒有出世

間的自性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(不溢)梵本云：流也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不溢，梵本說：流。所以玄奘大師譯

作「無流」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夫有入則有出，有出必有溢，有

溢必有散。此俗中之常(法)數。」 

僧肇說：凡有「入」則有「出」，有「出」必有「溢」

(溢，液體漫出外流)，有「溢」必有「散」(外流而散開)。

此世俗中之平常的語詞。所以「入、出、溢、散」是對

待法，都沒有自性，即「不入、不出、不溢、不散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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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《疏》：「可毀、可壞，故名世間；翻此，名出世。

了世間空，初既不入，後亦不出。以不入故，無隨生死

流。舊云：溢者，流溢之義。以不出故，亦無散滅。離

於世間，境既如此，心亦不執。」 

可毀、可壞，所以名為「世間」；翻此，不可毀、

不可壞，名為「出世間」。了悟世間空性，初既不入(不

執著入世間自性)，後亦不出(不執著出世間自性)。因為

不執著入世間自性，所以不隨順生死流。舊的《維摩詰

所說經》譯本：溢，流溢之意義。因為不執著出世間有

自性(即不執著出世間的道品有自性)，所以也不執著散

滅世間有自性(即不執著空性有自性)。遠離於世間境界

的自性執，所觀的境界既然沒有執著，於能觀的心，也

了悟無自性，也不執著。 

 

(13)善意菩薩曰：「生死、涅槃為二。若見生死性，

則無生死，無縛無解，不然不滅，如是解者，是為入不

二法門。」 

 

(13)復有菩薩，名調順慧，作如是言：「生死、涅

槃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生死其性本空，無有流轉，

亦無寂滅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善意菩薩說：「生死、涅槃為二。如果菩薩照見生

死的空性，則無生死的自性執，無縛無解(沒有生死的自

性執、沒有涅槃的自性執)，不然不滅(不生不滅)，如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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悟解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善意，有深廣的智慧，善

巧了知自己和眾生的心意，並且能調順趣向正理。) 

(涅槃，梵語 Nirvāṇa，意譯圓寂、滅度、寂滅、無為、

解脫、自在、安樂、不生不滅等。) 

 
圓寂：圓，是圓滿，具足一切福慧，德無不圓。 

寂，是泯寂，永離一切惑苦，患無不寂。 
 
《雜阿含經》卷 18，大正 2，126b3~4： 

「貪欲永盡，瞋恚永盡，愚癡永盡，一切諸煩惱永盡，

是名涅槃。」 

 

涅槃的意義，是寂滅，是了悟諸法空寂性，息滅煩

惱，而體證的境界。依一切法的本性空說，生死本性空，

因為涅槃是了悟生死本性空而證得，並不是離開生死之

外，而另外獨自存在，所以涅槃也本性空，則生死即涅

槃，涅槃即生死。如《般若燈論釋》卷 10 說：「以是故，

第一義中，不說離生死外別有涅槃。如《寶勝經》偈言：

涅槃即生死，生死即涅槃。」(大正 30，104a8~10) 

 

生滅；即不生不滅。 

因緣聚合則生，因緣離散則滅；即不是自性生，不是自性滅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上言無為，三無為也。今明究竟

涅槃也。」 
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C%93%E5%AF%82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84%A1%E7%82%BA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A7%A3%E8%84%A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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鳩摩羅什說：前面的淨解菩薩說「無為」，是三種

無為(虛空無為、非擇滅無為、擇滅無為)。今說明究竟

涅槃(真如無為)。 

 

《大乘百法明門論》說六種無為： 

虛空無為、非擇滅無為、擇滅無為、 

不動無為、想受滅無為、真如無為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縛、然(生)，生死之別名。解、

滅，涅槃之異稱。」 

僧肇說：「縛、然(生)」，是「生死」之別異的名

稱。「解、滅」，是「涅槃」之別異的名稱。 

(不然不滅，(1)即不生不滅；(2)或有說：沒有火燃燒的

自性，就沒有火息滅的自性。) 

 

基《疏》：「知生死空，本無流轉，亦無涅槃。二境

本空，分別便滅。」 

了知生死空，本來沒有生死流轉的實有性，也沒有

涅槃還滅的實有性。了知生死、涅槃二境本來空，虛妄

分別便消滅，轉成清淨識。 

(十二緣起中，依無明緣行，乃至生緣老死，這是生死流

轉門；依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生滅則老死滅，這是涅槃

還滅門。) 

 

十二緣起支：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、觸、 

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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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14)現見菩薩曰：「盡、不盡為二。法若究竟盡、

若不盡，皆是無盡相；無盡相即是空，空則無有盡、不

盡相。如是入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14)復有菩薩，名曰現見，作如是言：「有盡、無

盡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都無有盡、無盡，要究竟盡

乃名為盡；若究竟盡，不復當盡，則名無盡。又有盡者，

謂一剎那、一剎那中，定無有盡，則是無盡；有盡無故，

無盡亦無。了知有盡、無盡性空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現見菩薩說：「盡、不盡為二。若諸菩薩了悟都無

有「盡、不盡」的自性，二者都是無盡相；無盡相即是

空性，空性則無有「盡、不盡」的自性。如是悟入，是

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現見，現證諸法真理。) 

 

依演培法師所著的《維摩詰所說經講記》，略述大

意，「盡」就是滅，「不盡」就是不滅，或說「盡」就

是有為法，「不盡」就是無為法。於一切「法若」探察

到「究竟」處，則不論是「盡、若不盡」，可以說「皆

是無盡相」。「無盡相即是」諸法的畢竟「空」性。於

畢竟空性中，沒有「盡、不盡」的自性，所以說「空則

無有盡、不盡相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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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無常，是空之初門。破法不盡，

名為不盡。若乃至一念不住，則無有生；無有生則生盡(無

生)，生盡(無生)則畢竟空，是名為盡(寂滅)也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觀無常，是證悟空性之初門。破除法

的自性執不窮盡(不究竟、不徹底)，名為「不盡」。若

乃至一念不執住，則無有「生」的自性執；無有「生」

的自性執，則生盡(無生)；生盡(無生)則畢竟空(空性)，

是名為「盡(寂滅)」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有為虛偽法，無常故名盡。實相

無為法，常住故不盡。若以盡為盡，以不盡為不盡者，

皆二法也。若能悟盡、不盡，俱無盡相者，則入一空不

二法門也。」 

僧肇說：有為虛偽法，無常故，名為「盡」(有生有

滅)。實相無為法，常住故，名為「不盡」(不生不滅的

空性)。若執著「盡」為有「盡」自性，執著「不盡」為

有「不盡」自性，都是「二法」的執著。若能了悟「盡、

不盡」，俱是無盡相(空性)，則悟入一空不二法門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(經文：復有菩薩…則名無盡。)此兩翻

釋。初、了都無有「盡、無盡」，要究竟盡，乃名為盡。

即煩惱等究竟盡流，名為有盡。既究竟盡，不復更得常

可有盡，則名無盡。有「有盡」則無「無盡」，無(無盡)

便無體。即有「有盡」，「有盡」亦無體，故都無二。」 

(經文：復有菩薩…則名無盡。)此兩翻釋。初、了

悟都無「有盡、無盡」的自性，要究竟「盡」(滅除自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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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)，乃名為「盡」(寂滅性、空性)。即煩惱等究竟盡流，

名為「有盡」。既究竟盡，不復更得恆常之有盡，則名

為「無盡」。有「有盡」的正智，則無「無盡」的自性；

無「無盡」的自性，「無盡」便無(實)體；即有「有盡」

的正智，「有盡」亦無(實)體，故都沒有「有盡、無盡」

的自性，都「無二」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(經文：又有盡者…不二法門。)此第二

翻釋。前約相續以解無二；此約剎那。或前約染法，此

約淨法。一剎那法，暫等滅無，定無有盡，即是無盡。

一剎那中，有盡無故，無盡亦無。了二本空，分別不起，

名入不二。舊云：若究竟盡者，更不可盡，故有盡者，

即是無盡。」 

(經文：又有盡者…不二法門。)此第二翻釋。前約

相續以解「無二」，此約剎那以解「無二」。或前約染

法以解「無二」，此約淨法以解「無二」。一剎那法，

暫等滅無（暫住即滅無），必定無「有盡」的自性，即

是「無盡」。一剎那中，「有盡」的自性無故，「無盡」

的自性亦無。了悟「有盡、無盡」二本來空性，虛妄分

別不生起，名為「入不二」。舊本《維摩詰所說經》說：

「若究竟盡」者，更不可「盡」(自性滅)，故「有盡」(之

理性、空性)，即是「無盡」。(緣生的生滅法的理性，

即是不生不滅的空性，事待理成，理由事顯。) 

 

(15)普守菩薩曰：「我、無我為二。我尚不可得，

非我何可得？見我實性者，不復起二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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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5)復有菩薩，名曰普密，作如是言：「有我、無

我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有我尚不可得，何況無我？

見我、無我其性無二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普守菩薩說：「我、無我為二。「我」尚且自性不

可得，「非我(無我)」怎麼會有自性可得呢？照見「我」

的真實性，不復生起「二」(我、無我之對待法的自性執)，

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」。 

 

依演培法師所著的《維摩詰所說經講記》，略述大

意，正智通達「我（身心和合體）」的本性空寂性，就

不再生起「我」之實有體(自性)的分別執著。「我」的

實有體不可得，豈會有「非我(無我)」的實有體可得？

所以悟證「我（身心和合體）」的真實本性空性，就不

再生起「我、無我」二法的實有體之執著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萬善所持，眾聖所護，故名普守

焉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萬善所持，眾聖所護，故名為「普守」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妄見有我，解則無我。言無我，

為遣我耳，非復別有無我法也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妄見有「我」，悟解空性則「無我」。

言「無我」，是為了遣除「我」的執著，不是另外有「無

我」實有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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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非我，出於我耳。見我實性者，

我本自無，而況非我也？」 

僧肇說：「非我」，是出於「我」。照見「我」的

真實性，「我」的自性本來沒有，而何況會有「非我」

的自性嗎？(怎麼會有「非我(無我)」的自性呢？) 

 

基《疏》：「我、無我體，其性都無，不可論二。此

二分別，名之為二。了二境空，其分別斷，智達此理，

名入不二。」 

「我、無我」的體性，都無自性，不可論說「二」(對

待法的自性)。此二之虛妄分別，名為「二」。了悟「我、

無我」二境空性，其虛妄分別(妄識)斷除，即正智通達

此真理，名為「入不二」。(轉虛妄識成清淨識、無垢識。) 

 

(16)電天菩薩曰：「明、無明為二。無明實性即是

明，明亦不可取，離一切數，於其中平等無二者，是為

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16)復有菩薩，名曰電天，作如是言：「明與無明

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無明本性是明，明與無明俱不

可得，不可算計，超算計路。於中現觀平等無二，是為

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電天菩薩說：「明、無明為二。若諸菩薩了悟「無

明」的真實性，即是「明」，「明」的自性亦不可取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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捨離一切算計(計執)(計度)，於其中現觀平等「無二」空

性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黑夜中閃電的光明，比喻菩

薩的智慧照見諸法的事理。) 

 

依一切法的本性空說，無明煩惱、明菩提二者的本

性空性，所以說「煩惱即菩提，菩提即煩惱」。如《大

智度論》卷 50 說：「菩薩用實智慧觀是煩惱即是實相。」

(大正 25，417c20~21) 及《大智度論》卷 90 說：「色即

是性空，性空即是色；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阿耨

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性空，性空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

提。」(大正 25，695a17~20) 

 

《心經》說：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

是色；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」，「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、

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」，「無智亦無得」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無明能生明，故不異於明。明由

無明生，故不異於無明。無明，故不可取；能生明，故

不可捨。明亦如是，非無明，故不可離；無明生，故不

可取。譬如蓮華，色雖嚴潔，所因不淨；推其所因，心

不生著也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了悟「無明」的本性空性，就生起「明」

(般若、正智)，故「無明」不異於「明」(無明不是與明

完全無關)。「明」由了悟「無明」空性而生起，故「明」

不異於「無明」。無明(使身心不安穩)，故「無明」不可

取著；由無明而能生明，故無明不可捨離(撥除)(斷滅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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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亦如是，非無明(即明，能契入正理)，故不可捨離；「明」

由了悟「無明」空性而生起，故「明」不可取著；譬如

蓮華，色雖嚴潔，所因是不淨(種在污泥中)；推究其所

因，心不生取著蓮華。 

 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明，慧明也。無明，癡冥也。見

無明性，即是為明。若見明為明，即是無明，故不可取

也。」 

僧肇說：明，慧光明。無明，癡冥暗。照見無明的

本性(空性)，即是「明」。若見(執)取「明」有「明」之

實有體，即是「無明」，故不可取著「明」之實有體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了知無明本性空理，即是於明(般若、

正智)。執二為實，俱不可得。不可算計為有，超算計之

路。觀此無二，名入不二。」 

了知無明本性空理，即是於明(般若、正智)。執「明、

無明」二為實有體，其實，(二者自性)俱不可得。所以

不可算計「明、無明」二為實有體，超越算計之路。觀

照此(明、無明)「無二」，名為「入不二」。 

 

 (17)喜見菩薩曰：「色、色空為二。色即是空，

非色滅空，色性自空。如是受、想、行，識、識空為二。

識即是空，非識滅空，識性自空。於其中而通達者，是

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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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7)復有菩薩，名曰喜見，作如是言：「色、受、

想、行及識與空分別為二。若知取蘊性本是空，即是色

空，非色滅空；乃至識蘊，亦復如是，是為悟入不二法

門。」 

 

喜見菩薩說：「色、色空為二。若諸菩薩了悟色當

下的本性即是空性，非色滅之後才空性，色本性自空性。

如是受、想、行，識、識空為二。識當下的本性即是空

性，非識滅之後才空性，識本性自空性。於其中而通達，

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喜見，菩薩利益眾生，所以眾生

見到菩薩，內心非常歡喜。)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色即是空，不待色滅，然後為空。

是以見色異於空者，則二於法相也。」 

僧肇說：色當下的本性即是空性，不是等待色滅之

後，然後才為空性。是以見「色異於空性」，則於法相

有對待法之自性執。 

 

「空」之常用的意義： 

(1)(形)沒有東西的。如房子是空的。 

(2)(名)天空、虛空。 

(3)(名)沒有自性，沒有獨自存在的實體。如桌子即是空。 

 

《心經》說： 

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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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異於空性：色法與空性沒有關係，完全隔別； 

事實上，色法的當下沒有實體，即無自性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上十六菩薩以兩為二，下十五菩薩以非

二為二。或可總說，以二為二，五蘊為一，空為一故。

下皆准知。 

空理義云：世俗取蘊，性即真空。空與蘊體，二種

無別。取蘊現在，即有真空；非蘊滅已，方有空性。由

此故言：即是色空，非色滅空者。此破二執：一、執世

俗色外別有真空，為破此故云：「即是色空」，色空無

別。二、執俗色滅方有真空，為破此故云：「非色滅空」。

蘊現有時，已有空故。 

應理義云：略有二解：一解、所執色即是空，色空

無別體，非所執色滅方始有空。現色相時，性已空故。

色既所執色，空亦即空無。二解、所執及依他色，並即

真如空。空與真如，更無別體，亦非二色滅方有真如空。

二色現時，真如有故。既無二別，名入不二。」 

上文有十六位菩薩以兩為「二」，下文有十五位菩

薩以非二(一、三、四等)為「二」。或可總說，以二(對

待法)為「二」，五蘊為「一」，空性為「一」的緣故。

下文皆以此為准而知。 

 

非二(不二)：(1)一、三、四、五等。 

       (2)超越對待法之真如、法性、空性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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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空理義說：世俗五取蘊，本性即是真空性。空性

與五蘊的體性，二種無差別。五取蘊現在，即有真空性；

非五取蘊滅之後，才有空性。由此故言：「即是色空，

非色滅空」。此破二種執著：一、執著世俗色之外，另

別有真空性，為破此執故說：「即是色空」，色的本性

與空性無差別。二、執著俗色滅之後，才有真空性，為

破此執故說：「非色滅空」。五取蘊現有時，已有空性

故。 

依應理義說：略有二種解：一解、所執著之色的本

性即是空性，色的本性與空性無差別體性，非所執之色

滅之後，才始有空性。現色相時，本性已空性故。色既

所執著之色，空性亦即了悟無自性所顯現的空性。二解、

遍計所執色及依他起色，並即真如空性。空性與真如，

更無差別體性，亦非「遍計所執色、依他起色二色」滅

之後，才有真如空性。二色現時，真如就有故。既無「二」

之差別執著，名為「入不二」。 

(依唯識學說，「自性」的意義，是自法的性質，如地大

的性質是堅性。三性中，遍計所執性是無自性；依他起

性是有自性，是世俗有；圓成實性是有自性，是勝義有。) 

 

遍計所執性───無自性(空) 

依他起性 ───有自性(世俗有) 

圓成實性 ───有自性(勝義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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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8)明相菩薩曰：「四種異、空種異為二。四種性

即是空種性，如前際、後際空故，中際亦空。若能如是

知諸種性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18)復有菩薩，名曰光幢，作如是言：「四界與空

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四界即虛空性，前、中、後際

四界與空，性皆無倒，悟入諸界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明相菩薩說：「四大種、虛空大種為二。若諸菩薩

了悟四大種的本性即是虛空大種的本性，即是空性，如

前際、後際之五大的本性是空性故，中際之五大的本性

也是空性。若能如是了知諸種的本性空性，是為悟入不

二法門。」(明相、光幢，菩薩有智慧光明幢相。) 

 

幢(ㄔㄨㄤˊ)：旌(ㄐ｜ㄥ)旗一類的東西。量詞，如一幢房子。  

旌(ㄐ｜ㄥ)：(名)一種旗杆上裝飾著五彩羽毛的旗子。 

 

依演培法師所著的《維摩詰所說經講記》，略述大

意，地、水、火、風的「四種異」與「空種異」相對「為

二」。異，是不同，表示四大(四種、四界)各別不同，

四大與虛空也不同。 

種，是種類。四種就是四類，是物質的基本要素。 

空種，就是虛空，亦名空界，是不障礙物質的意思。

依物質而施設虛空，物質不存在的地方，就是虛空。物

質與虛空的關係，有物質必有虛空，有虛空必有物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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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達四界的空寂性，也會通達虛空界的空寂性，就

不再生起「四界、空界」實有體二法的分別執著。 

依時間性說，四大未生起時，是過去，是前際，其

本性是空性；四大將散滅時，是未來，是後際，其本性

是空性；四大住時，是現在，是中際，其本性也是空性。

依待現在、未來而安立過去；依待過去、未來而安立現

在；依待過去、現在而安立未來。所以沒有時間的實有

體，時間即是空性，則過去法、現在法、未來法，也沒

有實有體。 

 

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大正 8，751b27~28： 

「過去心不可得、現在心不可得、未來心不可得。」 

 

《成實論》卷 2，大正 32，251a9~10： 

「四大圍空，有識在中，數名為人。」 

 

六界：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風界、空界、識界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外道法中有五大，佛法中有四大。

此四種，於作法中最大，故稱為大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外道法中有五大，佛法中有四大(地

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風大)。此四種，於作法中最大，故稱

為「大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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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四種，四大也。空種，空大也。

此五，眾生之所由生，故名種。然四大之性，無前、後、

中，無異空大也。」 

僧肇說：四種，是四大。虛空種，是虛空大。此五，

是眾生之所由生，故名「種」(種，有因的意義)。然四

大之本性，在時間上，無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自性，無

異於虛空大之本性(四大與虛空大之本性，即是空性)。

(眾生是六大的和合體，六大是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風大、

虛空大、識大。虛空，容受諸色，不障礙諸色，有諸色，

就有虛空。) 

 

基《疏》：「四界者，地、水、火、風。 

空者，空理義云：謂真空性。 

應理義者：所執(遍計所執性)即空無，真如是空性。

准前，取蘊與空二解。 

前、中、後際，去、來、今也。性皆無倒，即真理

故。」 

四界，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風界，也稱為四大。 

「空」，依空理義說：是真空性(不是虛空，則後文

的「四界即虛空性」，是以虛空來比喻空性。)。 

依應理義說：所執(遍計所執性)即空無自性，真如

是空性。准於前說，取蘊與空性為「二」而了解。 

前際、中際、後際，即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本性皆

無顛倒，即真理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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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9)妙意菩薩曰：「眼、色為二。若知眼性，於色

不貪、不恚、不癡，是名寂滅。如是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

身觸，意、法為二。若知意性，於法不貪、不恚、不癡，

是名寂滅。安住其中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19)復有菩薩，名曰妙慧，作如是言：「眼色、耳

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觸、意法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

一切其性皆空，見眼自性，於色無貪、無瞋、無癡；如

是乃至見意自性，於法無貪、無瞋、無癡。此則為空，

如是見已，寂靜安住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妙意菩薩說：「眼根、色境為二。若諸菩薩了悟眼

根即空性，則於色境不生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是名為「寂

滅」。如是耳根聲境、鼻根香境、舌根味境、身根觸境，

意根、法境為二。若諸菩薩了悟意根即空性，於法境不

生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是名為「寂滅」。安住其中，是

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妙意、妙慧，菩薩有微妙的智慧，

依心王說，是微妙的心意。)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存於情、塵，故三毒以生。若悟

六情性，則於六塵，不起三毒，此寂滅之道也。」 

僧肇說：凡夫對六情(六根)、六塵(六境)有自性執，

所以才生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三毒。若了悟六情本性空

性，則於六塵，不生起三毒，此是寂滅之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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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《疏》：「眼、色分別為二，乃至意、法分別為二。

根、境對故，了知六二其性皆空。見眼空性，於色境上，

便無三毒；乃至意、法，亦復如是。見已靜住(寂靜安住)，

名入不二。」 

眼根、色境虛妄分別為二，乃至意根、法境虛妄分

別為二。根、境相對依待(對待法)故，了知六種「二」

其本性皆空性。照見眼根是空性，於色境上，便無三毒

生起；乃至意根、法境，亦復如是。照見已，寂靜安住，

名為「入不二」。 

 

(20)無盡意菩薩曰：「布施、迴向一切智為二。布

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。如是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，

智慧、迴向一切智為二，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。於

其中入一相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20)復有菩薩，名無盡慧，作如是言：「布施、迴

向一切智性各別為二；如是分別戒、忍、精進、靜慮、

般若，及與迴向一切智性各別為二。若了布施即所迴向

一切智性，此所迴向一切智性即是布施；如是乃至般若

自性即所迴向一切智性，此所迴向一切智性即是般若。

了此一理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無盡意菩薩說：「布施、迴向一切智(佛智)為二。

若諸菩薩了悟布施本性空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本性空性。

如是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(靜慮)，智慧(般若)、迴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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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智為二，智慧本性空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本性空性。

於其中悟入一相空性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(無盡意、無盡慧，菩薩對於所修的六度萬行，本於無盡

悲願，所以無窮盡的修行六度萬行。或者「無盡慧」，

菩薩的智慧無有窮盡，依心王說，是「無盡意」。) 

 

聲聞、菩薩、佛三乘聖者智慧的差別： 

一切智 二乘通達諸法總相（共相）的智慧。 

道種智 菩薩通達諸法別相（自相）的智慧。 

一切種智 佛究竟通達諸法總、別二相，真俗無礙的智慧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以六度為妙因，迴向一切智者二

也。若悟因果同性，入于一相，乃應不二。」 

僧肇說：以六度為妙因，迴向一切智為正果為「二」。

菩薩了悟因果相同空性，則悟入於「一相」空性，乃應

「不二」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布施為一，迴向一切智性為一，故名為

二。一切智性，即真如理，是智體故。知布施等即真如

性(空性)，故名不二。」 

布施為一，迴向一切智性為一，故名為「二」。一

切智性，即真如理，是智的體性故。了知布施等的本性

即真如性(空性)，故名為「不二」。(僧肇法師是以「因、

果為二」，大乘基法師是以「事、理為二」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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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1)深慧菩薩曰：「是空、是無相、是無作為二。

空即無相，無相即無作；若空、無相、無作，則無心意

識，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21)復有菩薩，名甚深覺，作如是言：「空、無相、

無願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空中都無有相，此無相中

亦無有願，此無願中無心、無意、無識可轉；如是即於

一解脫門，具攝一切三解脫門。若此通達，是為悟入不

二法門。」 

 

深慧菩薩說：「是空、是無相、是無作為二。若諸

菩薩了悟空即無相，無相即無作；若空、無相、無作，

則無虛妄心意識，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，是為悟入

不二法門。」(深慧，菩薩有深廣智慧。) 

 

空、無相、無作(無願)三解脫門，是以智慧觀察諸

法「無我、無常、苦」或「無我、無生(涅槃)、無常」，

而悟入空性，解脫生死，所以稱為「解脫門」。了達一

切法緣起無自性「空」，無可執著即知「無相」，心就

不會執著實有體而造作(「無作」)，也不會執著實有體

而願求(「無願」)。一解脫門，即攝三解脫門。 

 

緣起有即畢竟空，畢竟空即緣起有。 

 

三法印：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、涅槃寂靜。 

緣生法，沒有恆常性(無常性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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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生法(一切法)，沒有獨一性(無我性)。 

緣生法(一切法)，沒有實體性(寂滅性)。 

 

無常觀…無願解脫門而悟入涅槃 …→無願解脫 

無我觀…空解脫門而悟入涅槃   …→空解脫 

無生觀…無相解脫門而悟入涅槃 …→無相解脫 

 

《阿毗達摩概要精解》p.354 

「其中，去除我執的無我隨觀名為空解脫門；去除顛倒

相的無常隨觀名為無相解脫門；去除愛欲的苦隨觀名為

無願解脫門。 

當觀智到達頂點時，它即會依禪修者的傾向而平靜

地只觀照三相之一，即無常，或苦，或無我。根據註疏，

信根最為顯著者會平靜地觀照無常；定根最為顯著者會

平靜地觀照苦；慧根最為顯著者會平靜地觀照無我。由

於這最後階段的隨觀是禪修者即將體驗出世間道的管

道，所以稱它為「解脫門」（vimokkhamukha）。於此，被

稱為解脫的是聖道，而導向該道的隨觀即被稱為解脫門。 

無我隨觀被稱為空隨觀，因為它透視諸行為無我、無有

情及無人。無常隨觀被稱為無相隨觀，因為它去除「顛

倒相」（vipallāsanimitta），即由於顛倒想而呈現的欺

人的常相與穩定相。苦隨觀被稱為無願隨觀，因為它通

過去除對諸行錯誤的樂想而斷除了欲。」 

 

無常觀…無相解脫門而悟入涅槃 …→無相解脫 

苦觀  …無願解脫門而悟入涅槃 …→無願解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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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我觀…空解脫門而悟入涅槃   …→空解脫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三行雖異，然俱是無緣解脫，故

無心意識也。無緣既同，即三解脫無異。」 

僧肇說：三行雖別異，然俱是無緣(緣空性)而解脫，

故無心意識(不生虛妄的心意識)。無緣(緣空性)既相

同，即三解脫無別異。 

 

《大智度論》卷 53，大正 25，442a2~4： 

「大悲如《阿差末經》中說：有三種悲：眾生緣、法緣、

無緣。無緣悲，從畢竟空生。」 

 

藏《疏》：「今約境智，三門俱是一體。約境論不二

者，唯一實相，隨義分三，無別三體，故云不二。約觀

者，唯一正觀，離三取著故。為三，實無三體。亦無心

意識者，前盡緣，今息觀也。」 

今約境智，三門俱是同一體性空性。約境論「不二」，

唯一實相空性，而隨義而分為三，但無差別的三個體性，

故名為「不二」。約觀論「不二」，唯一正觀，滅離三

種取著故。雖分為三，其實無三個體性。亦「無心意識」，

前已滅盡所緣境的自性執，今則息滅能緣正觀的自性執

(返觀能觀智無自性)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空，觀我等為「無」；無相、無願，緣

無為、有為為「有」。了知「我」空，都無有相。此無

相中，亦無可願。此無願中，心意識三都不可起。所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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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故，能取亦無。又不別於無願，以生心小，空即無願

故。 

楞伽經云：藏識，說名心；思量性，名意；能了諸

境相，是說名為識。 

如是於一空解脫門，具攝三種。能此通達，名入不

二。 

成唯識云：空、無相、願，於計所執、依他、圓成，

或皆通緣，或次第別緣。此依通緣，故名不二。乃至於

無願，亦即空、無相，皆准此知。」 

空解脫門，觀我等為「無」自性；無相、無願解脫

門，緣「無為、有為」為「有」自性(勝義有、世俗有)。

了知「我」空無自性，都無有相。此無相中，亦無可願

求。此無願中，虛妄心意識三都不可起。所取的妄境無

故，能取的妄識亦無，而轉成淨識。又「空」不別於「無

願」，以生心小，「空」即「無願」故。 

《楞伽經》說：藏識(阿賴耶識)，說名為「心」；(末

那識)思量性，說名為「意」；(前六識)能了別諸境相，

說名為「識」。如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6：「藏識說名

心，思量以為意，能了諸境界，是則名為識」(大正 16，

626c22~23)。 

 

《俱舍論》卷 4，大正 29，21c20~21： 

「集起故名心，思量故名意，了別故名識。」 

 

《成唯識論》卷 5，大正 31，24c12~15： 

「第八名心，集起名心，集諸法種，起諸法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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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名意，思量名意，緣藏識等，恒審思量為我等故。 

餘六名識，了別名識，於六別境，麤動間斷，了別轉故。」 

 

如是於一空解脫門，具攝三種。觀智能此通達空性，

名為「入不二」。 

《成唯識論》說：空、無願、無相，於計「所執、

依他、圓成」，或皆通緣，或次第別緣。此依通緣，故

名為「不二」。乃至於無願，亦即空、無相，皆准此而

了知。如《成唯識論》卷 8：「三解脫門所行境界與此

三性相攝云何？理實皆通，隨相各一。空、無願、(無)

相，如次(所執、依他、圓成)應知」(大正 31，47b23~25)。 

 

觀遍計所執性「空」…空解脫門  

觀依他起性「無常」…無願解脫門 

觀圓成實性「無相」…無相解脫門 

 

依唯識學說，觀照依他起性，了悟遍計所執性是空、是

無自性，而滅除自性執，就顯現圓成實性、空性。 

 

(22)寂根菩薩曰：「佛、法、眾為二。佛即是法，

法即是眾，是三寶皆無為相，與虛空等；一切法亦爾。

能隨此行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22)復有菩薩，名寂靜根，作如是言：「佛、法、

僧寶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佛性即是法性，法即僧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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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是三寶皆無為相，與虛空等；諸法亦爾。若此通達，

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寂根菩薩說：「佛、法、眾為二。若諸菩薩了悟佛

本性即是法本性，法本性即是眾(僧) 本性，是三寶本性

皆無為相(空性)，如虛空，平等無差別；一切法亦爾。

能隨此行者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寂根，菩薩觀六根

寂滅性，不再緣六境而生煩惱。) 

 

依演培法師所著的《維摩詰所說經講記》，略述大

意，從究竟義說，三寶是依正法(空性)而成立，佛是圓

滿證得正法；僧是依循佛的教法修行而證得正法。佛的

本性是空性，僧的本性也是空性。所以於證悟法性(空性)

中，三寶的本性，皆是無為相(空性)，如虛空，平等無

差別。這就是「一體三寶」，又名為「常住三寶」。 

 

化相三寶：  

(1)佛寶：釋迦牟尼佛。 

(2)法寶：佛所開示的教說（四諦、緣起、涅槃等）。 

(3)僧寶：隨釋迦牟尼佛出家的凡夫眾、聖者眾。 

 

住持三寶(釋迦牟尼佛滅度後)： 

(1)佛寶：玉石、金、銅、木雕、土塑、紙畫的佛像。 

(2)法寶：三藏經典或古今大德的法義。 

(3)僧寶：出家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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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《注》：「生曰：有相則有對，有對則為二。不繫

一與三也。」 

道生說：有相則有對待，有對待則為「二」。(入不

二)不繫執於「一」與「三」。 

 

竺道生法師，生平是西元 355 年~西元 434 年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生曰：(佛即是法)，以體法為佛，不可

離法有佛也。若不離法有佛是法也，然則佛亦法矣。」 

道生說：(佛即是法)，以體悟法性，名為「佛」，

不可離「法」而另有「佛」。若不離「法」而另有「佛」，

然則「佛即是法」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生曰：(法即是眾)，亦以體法為眾。」 

道生說：(法即是眾)，亦以體悟法性，名為「眾(僧)」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無相真智，佛寶也。實相無為，

法寶也。修無為道，僧寶也。三寶雖異，皆無為相也。」 

僧肇說：體悟無相之真智，是佛寶。實相無為，是

法寶。修無為道，是僧寶。三寶雖別異，但都是無為相(空

性)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佛為先，法、僧為後。三寶別體，分別

為二。了佛尋法僧，三寶同體，皆無為相，與虛空等，

無不在故；諸法亦爾，皆真如性，名為不二。」 

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homepage.csp?db=taisho&rr=9016#48#48
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homepage.csp?db=taisho&rr=9016#49#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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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為先，法、僧為後。虛妄分別三寶的差別體性，

名為「二」。若諸菩薩了悟佛本性空性而尋思法、僧本

性空性，三寶相同體性，都是無為相(空性)，如虛空，

平等無差別，周遍無所不在；諸法亦爾，都是真如性，

名為「不二」。 

 

(23)心無礙菩薩曰：「身、身滅為二。身即是身滅。

所以者何？見身實相者，不起見身及見滅身，身與滅身

無二、無分別，於其中不驚不懼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23)復有菩薩，名無礙眼，作如是言：「是薩迦耶

及薩迦耶滅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知薩迦耶即薩迦耶滅，

如是了知，畢竟不起薩迦耶見。於薩迦耶、薩迦耶滅，

即無分別，無異分別。證得此二究竟滅性，無所猜疑，

無驚無懼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心無礙菩薩說：「身(五受陰)、身滅(涅槃、空性)

為二。若諸菩薩了悟身的本性空寂即是身滅。所以者何？

照見身之實相，則不起見身及見滅身(身滅)之自性執，

身與滅身(身滅)無「二」之自性執，無虛妄分別，於其

中不驚不懼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心無礙、無礙眼，

菩薩的智 慧深廣，於諸法無罣無礙，無驚無懼。)(薩迦

耶，梵語 satkāya，意譯有身、壞身、虛偽身等。) 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身，五受陰也。身滅，涅槃也。」 

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homepage.csp?db=taisho&rr=9016#48#48
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homepage.csp?db=taisho&rr=9016#49#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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鳩摩羅什說：身，是五受陰(五取蘊)。身滅，是涅

槃(空性)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諸法生時空生，滅時空滅。身存、

身亡，亦何以異，而懷驚懼於其中乎？」 

僧肇說：諸法生時是空性(無自性)的生，滅時是空

性(無自性)的滅。身存在、身滅亡，亦何以差別，而內

心懷著驚懼呢？ 

(身由眾緣聚合而存在、身由眾緣離散而滅亡，為何因為

「生、滅」差別的自性執，而內心懷著驚懼呢？) 

 

基《疏》：「薩迦耶者，虛偽身也；滅者，真理。偽

身與如，分別為二。知偽身即滅(了知虛偽身的本性空

寂，即是滅)，不起偽身見；故於偽身及滅二種，無總分

別及別分別，證二真如究竟滅性，無所猜凝(疑)，無驚

無懼。執有身見，乃有猜疑，亦有驚懼。」 

薩迦耶，是虛偽身；滅，是真理。虛偽身與真如，

虛妄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虛偽身的本性空寂，即是

滅，則不起虛偽身見；故於虛偽身及滅二種，無「總分

別」及「別分別」，證得虛偽身與真如「二」之真如究

竟滅性，無所猜疑，無驚無懼。反之，執著有身見(虛偽

身)，乃有猜疑，亦有驚懼。(薩迦耶見，或執五蘊和合

體為「我」，這是「總分別」；或執色蘊等為「我」，

這是「別分別」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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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思故我在」，即：「我思考，所以我存在。」，是法國

哲學家笛卡兒的哲學命題。笛卡兒認為「我思故我在」

是一個絕對可靠的真理與第一原理，並由此發展出其哲

學思想。 

 

(24)上善菩薩曰：「身、口、意善為二。是三業皆

無作相，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，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；

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。能如是隨無作慧者，是

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24)復有菩薩，名善調順，作如是言：「是身、語、

意三種律儀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如是三種律儀皆無

作相，其相無二。所以者何？此三業道皆無作相，身無

作相即語無作相，語無作相即意無作相，意無作相即一

切法俱無作相。若能隨入無造作相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上善菩薩說：「身、口、意善為二。若諸菩薩了悟

三業都是無作相(空性)，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，口無作

相即意無作相；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。正智能

如是隨順悟入無作相(空性)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上

善，菩薩所修習的善法是上品善法。律儀，有防止過惡

的功能。)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三業雖殊，無作一也。諸法之生，

本于三業；三業既無，誰作諸法也？」  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B3%95%E5%9B%BD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B3%95%E5%9B%BD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3%B2%E5%AD%A6%E5%AE%B6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3%B2%E5%AD%A6%E5%AE%B6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3%B2%E5%AD%A6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3%B2%E5%AD%A6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AC%AC%E4%B8%80%E5%8E%9F%E7%90%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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僧肇說：三業雖殊異，無作(空性)為「一」。諸法

之生起，本於三業；三業既無自性，那麼是誰(作者)造

作諸法呢？(其實，作者無自性) 

(因為由業感得依報、正報。) 

 

「我」的異名： 

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402(第二分)〈3 觀照品〉 (大正 7，11c17-27)： 

「復次，舍利子！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如

是觀：『菩薩但有名，佛但有名，般若波羅蜜多但有名，

色但有名，受、想、行、識但有名，餘一切法但有名。』

舍利子！如我但有名，謂之為「我」實不可得，如是有

情、命者、生者、養者、士夫、補特伽羅、意生、儒童、

作者、使作者、起者、使起者、受者、使受者、知者、

見者，亦但有名，謂為有情乃至見者實不可得。以不可

得空故，但隨世俗假立客名，諸法亦爾不應執著。是故

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不見有我乃至見者，

亦不見有一切法性。」 

 

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〈3 習應品〉(大正 8，221c15-18)： 

「舍利弗！如我但有字，一切「我」常不可得。眾生、

壽者、命者、生者、養育、眾數、人者，作者、使作者，

起者、使起者，受者、使受者，知者、見者，是一切皆

不可得。」 

 

《大智度論》卷 35（大正 25，319b-c）： 

「問曰：如我乃至知者、見者，為是一事？為各各異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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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曰：皆是一我，但以隨事為異。 

於五眾中，我、我所心起，故名為「我」。 

五眾和合中生故，名為「眾生」。 

命根成就故，名為「壽者」、「命者」。 

能起眾事，如父生子，名為「生者」。 

乳哺、衣、食因緣得長，是名「養育」。 

五眾、十二入、十八界等諸法因緣，是眾法有數，故名

「眾數」。 

行人法故，名為「人」。 

手足能有所作，名為「作者」。 

力能役他故，名「使作者」。 

能造後世罪福業故，名「能起者」。 

令他起後世罪福業故，名「使起者」。 

後身受罪福果報故，名「受者」。 

令他受苦樂，是名「使受者」。 

目覩色，名為「見者」。 

五識知，名為「知者」。 

復次，用眼見色，以五邪見觀五眾，用世間、出世間正

見觀諸法，是名「見者」──所謂眼根、五邪見、世間

正見、無漏見，是名「見者」。餘四根所知及意識所知，

通名為「知者」。 

如是諸法皆說是「神」。」 

 

基《疏》：「身、語二色及意非色，分別為二。 

空理義云：了三本空(本性空寂)，皆無造作；無造

作之相相之故，其相無二。身空即語空，語空即意空，

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〈入不二法門品〉釋要 

 

-67/90- 

意空即一切法空。若能隨入一切法空、無造作相，名入

不二。 

應理義云：了三律儀本真如性(空性)，皆無造作。

身真如即語真如，語真如即意真如，意真如即一切法真

如；能隨入此無作真如，名入不二。」 

身、語二色法及意非色(心法)，虛妄分別為「二」(身

業、語業、意業，是對待法)。 

依空理義說：了悟三業本空(本性空寂)，都無造作

之自性；因為無造作之相的自性，其本性空性無二。身

業空性即語業空性，語業空性即意業空性，意業空性即

一切法空性。若能隨順悟入一切法空性、無造作之自性，

名為「入不二」。 

依應理義說：了悟三律儀本真如性(空性)，都無造

作之自性。身業真如即語業真如，語業真如即意業真如，

意業真如即一切法真如；能隨順悟入此無作真如，名為

「入不二」。 

 

(25)福田菩薩曰：「福行、罪行、不動行為二。三

行實性即是空，空則無福行、無罪行、無不動行，於此

三行而不起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25)復有菩薩，名曰福田，作如是言：「罪行、福

行及不動行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罪行、福及不動皆

無作相，其相無二。所以者何？罪、福、不動如是三行，

性相皆空；空中無有罪、福、不動三行差別。如是通達，

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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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田菩薩說：「福行、罪行、不動行為二。若諸菩

薩了悟三行的真實性即是空性，空性則無福行、無罪行、

無不動行之自性，於此三行而不起自性執，是為悟入不

二法門。」(福田，菩薩修習善法，有無量功德，能夠作

為眾生的福田。) 

 

不執著「惡業」有自性。 

對於自己過去所作的惡業，真誠懺悔，而不懊悔。 

對於他人所作的惡業，不應該嫉惡如仇，也不應該記恨。 

嫉惡如仇：憎恨邪惡的人或事，如同仇敵一般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福行，欲界善行，能得樂報也。

罪行，十不善道，能得苦報也。無動行，色、無色界行。」 

鳩摩羅什說：福行(福業)，是欲界善行，因緣成熟，

能得樂報。罪行(非福業)，是十不善道，因緣成熟，能

得苦報。無動行(不動業)，是色、無色界行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諸不善業，可毀可厭，名為罪行。欲界

善業，可愛可樂，名為福行。色、無色界諸善定心，住

於一境，名不動行。散、定二地，分別為二。無作相者，

空理。無作相，即真空性。 

應理：無作相性即真如，故此空中無三差別。」 

諸不善業，可毀可厭，名為「罪行」。欲界善業，

可愛可樂，名為「福行」。色、無色界諸善定心，住於

一境，名為「不動行」。散地(欲界)、定地(色界、無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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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)二地，虛妄分別為「二」。無作相，是空理，即真空

性。 

依應理說：無作相本性即真如，故此空性中無三(罪行、

福行、不動行)之自性差別。 

 

(26)華嚴菩薩曰：「從我起二為二。見我實相者，

不起二法；若不住二法，則無有識、無所識者，是為入

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26)復有菩薩，名曰華嚴，作如是言：「一切二法

皆從我起。若諸菩薩知我實性，即不起二；不起二故，

即無了別；無了別故，無所了別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華嚴菩薩說：「從我起「二」，為「二」。若諸菩

薩照見我之真實相，則不起二法之自性執；若不住著二

法，則無有妄識(能識)、無有所識之自性執，是為悟入

不二法門。」(華嚴，菩薩修習善法，以福慧功德的因華，

莊嚴無上的佛果。) 

 

依「非我(你、他等)」而安立「我」，所以「我」是對

待法。 

從我起「二」：因為有「我」，所以有「我所」、或有

「你、他」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因我，故有彼，二名所以生。若

見我實相，則彼我之識，無由而起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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僧肇說：因為有「我」，所以有「彼」，「二」名

稱所以生起。若照見「我」之實相(空性)，則虛妄分別

「彼、我」之妄識，無由而生起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此等以一為二。一切二法者，一切分別

差別之法，皆從我起。知我真實之理，即不起二。不起

二故，即無能了；無能了故，即無所了，名入不二。無

彼本來差別二故。」 

此等以「一」為「二」。一切二法，是一切分別差

別之法，都從「我」而生起。了知「我」真實之理，即

不起「二」之自性執。不起「二」之自性執，即無「能

了」的自性執；無「能了」的自性執，即無「所了」的

自性執，名為「入不二」。其實，無彼本來差別「二」(本

來無二)。 

(意識的作用，是了別，生起意識(自證分)，就轉變能了

別的見分與所了別的相分。) 

 

以「一」為「二」：依「非一」而安立「一」，所以「一」

是對待法。 

 

(27)德藏菩薩曰：「有所得相為二。若無所得，則

無取捨、無取捨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27)復有菩薩，名曰勝藏，作如是言：「一切二法

有所得起。若諸菩薩了知諸法都無所得，則無取捨；既

無取捨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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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藏菩薩說：「有所得相為二。若諸菩薩了悟諸法

都無所得，則無自性之法可取著、可捨棄；無取著、無

捨棄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德藏，菩薩修習福慧功德，

好像儲藏珍寶。) 

 

有所得相為二：有自性所得之執著，為「分別二」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得，在於我；相，在於彼。我不

得，相誰取？誰捨？」 

僧肇說：得(能得)，在於我；相(所得)，在於彼。

「我」不可得，那麼相是誰取著？誰捨棄？ 

 

基《疏》：「二法者：謂一切分別差別。有所得者，

謂本見有相。若了本有所得，若成本來無所得，則無所

起取捨本末二；既無取捨二，名入不二。」 

二法：是一切分別差別。有所得，是本見有相之自

性。若了悟本有所得是虛妄自性執，而轉成本來(自性)

無所得，則無所起取捨、本末之「二」法的執著；既無

取捨之「二」法的執著，名為「入不二」。 

 

(28)月上菩薩曰：「闇與明為二。無闇、無明，則

無有二。所以者何？如入滅受想定，無闇、無明；一切

法相，亦復如是。於其中平等入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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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8)復有菩薩，名曰月上，作如是言：「明之與暗

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實相無暗、無明，其性無二。

所以者何？譬如苾芻入滅盡定，無暗無明；一切諸法其

相亦爾。如是妙契諸法平等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月上菩薩說：「闇(黑暗)與明(光明)為二。若諸菩薩

了悟無闇、無明之自性，則無有二。所以者何？如入滅

受想定，無闇、無明(不覺知黑暗、光明之差異)；一切

法空相，亦復如是。於其中妙契諸法平等空性，是為悟

入不二法門。」(月上，黑夜中月亮上昇，月亮的光明，

比喻菩薩的智慧，照見諸法的事理；又比喻菩薩的慈悲，

教化眾生，轉熱惱成清涼。)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二乘入滅盡定，六根盡廢，心想

都滅，雖經晝夜，不覺晦明之異，諭菩薩無心於明闇耳。」  

僧肇說：二乘入滅盡定，六根盡廢(不緣六境而生六

識)，心想都滅(前六識暫不起作用)，雖經晝夜，不覺知

黑暗、光明之差異，比喻菩薩無妄心執著黑暗、光明之

自性。 

 

《阿毗達摩概要精解》(p.361)： 

「在滅盡定裡，心與心所之流完全暫時被中止。只有已

證得一切色禪與無色禪（即八定）的阿那含與阿羅漢才

能證得滅盡定。而且只有在欲生存地與色生存地裡才能

證得該定。在無色地裡並不能證得該定，因為在其地並

不可能證得屬於證入滅盡定的先決條件的四色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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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要證入滅盡定，禪修者必須次第地證入每一個禪

那。在從每一禪出定之後，他觀照該禪的名法為無常、

苦、無我。他如此修習直至無所有處。從無所有處禪出

定之後，禪修者作出以下三項決意： 

一、決意他所擁有的必須品不會遭受毀壞； 

二、決意若僧團需要他的服務，他就出定； 

三、（在佛陀還活著的時候）決意若佛陀要見他，他就出

定。此外（若他想要入滅盡定七天）他必須觀察自己所

剩下的壽命不會少過七天。 

在作完這些事先任務之後，他即證入第四無色禪，

而此禪的禪心只生滅兩次，隨後他即證入了心流暫時被

中斷的滅盡定。」 

 

藏《疏》：「問：入滅盡盡定，諸心並無，何故偏云

滅受想邪？ 

答：受，修諸禪；想，生無色。入滅盡定，正滅上

二界心，故偏言「想、受」。又受多生愛，想多生見，

既是過根本，故偏說之。」 

問：入滅盡盡定，諸心、心所並無作用，為什麼偏

說滅受想呢？ 

答：受，修色界諸禪(如初禪的禪支有喜受、樂受)；

想，生無色界定。入滅盡定，正滅上二界(色界、無色界)

的心、心所，故偏說「想、受」。又受多生愛，想多生

見，既是愛諍、見諍之根本，所以偏說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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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《疏》：「了本真理，則無「明、暗」；明暗無二

故。如滅定無心，無心(無)漏明，無有漏暗，都無分別，

故舉為喻。」 

了悟本真理，則無「明、暗」之自性執；明暗無二

之自性故。如入滅盡定，則無心識作用；無心識作用，

則無有「明、暗」之虛妄分別，故舉滅盡定作為比喻。 

 

(29)寶印手菩薩曰：「樂涅槃、不樂世間為二。若

不樂涅槃、不厭世間，則無有二。所以者何？若有縛，

則有解；若本無縛，其誰求解？無縛無解，則無樂厭，

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29)復有菩薩，名寶印手，作如是言：「欣、厭，

涅槃、生死為二。若諸菩薩了知涅槃及與生死，不生欣

厭，則無有二。所以者何？若為生死之所繫縛，則求解

脫；若知畢竟無生死縛，何為更求涅槃解脫？如是通達

無縛無解，不欣涅槃，不厭生死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寶印手菩薩說：「欣樂涅槃、厭離世間為二。若諸

菩薩了知涅槃與生死無自性，而不欣樂涅槃、不厭離世

間，則無有二。所以者何？若有纏縛，則有解脫；若本

無纏縛，其誰求解脫呢？無纏縛、無解脫，則無厭離生

死、無欣樂涅槃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寶印手，比喻

菩薩能以法印授與眾生，並提拔眾生。) 

 

《成唯識論》卷 6，大正 31，30c12~13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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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厭，謂慧俱無貪一分，於所厭境，不染著故。」 

 

勝解(善性)→信→欲(願)(善性)→精進 

 

淨土宗三資糧(信、願、行)：具足堅固的信心，建立崇

高的誓願，實踐正確的行持。 

非信不足啟願，非願不足導行，非行不足滿所願而證所

信。 

 

思惟惡法或苦果的過患，和思惟善法或樂果的利益， 

發起「厭離惡法或苦果，欣求善法或樂果」的願望。 

 

修學淨土法門，要堅定「厭離娑婆，欣求極樂」的願望。 

 

〈金師子章序〉，大正 45，668c17~18： 

「法本無生，從緣有故；既無自體，生而無生。」 

諸法本來沒有「生」的實體(自性)，從眾緣聚合而存在；

既然沒有「生」的實體，則眾緣聚合的「生」而沒有「生」

的實體。 

 

《龍舒增廣淨土文》卷 11，大正 47，283c28~284a7： 

「真州長蘆賾禪師．勸參禪人兼修淨土 

夫以念為念，以生為生者，常見之所失也。以無念

為無念，以無生為無生者，邪見之所惑也。念而無念，

生而無生者，第一義諦也。是以「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」，

則上無諸佛之可念，下無淨土之可生。「佛事門中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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捨一法」，則總攝諸根，蓋有念佛三昧。還源要術，示

開往生一門。所以終日念佛，而不乖於無念；熾然往生，

而不乖於無生。」 

 

熾然：(1)火燃燒猛烈之逼迫，如「三毒熾然火、大火熾

然、其焰熾燃」。(2)努力，如「當自熾然、當自熾燃、

熾然佛法」。[出處: 漢譯阿含經辭典，莊春江編(1.4 版)] 

 

「以念為念，以生為生者」： 

以緣聚而生的「心念」，卻執著有「心念」的實體(自性)；

以緣生的「生」，卻執著有「生」的實體。 

 

「以無念為無念，以無生為無生者」： 

以緣散而滅的「心念」，卻執著有「心念」的實體滅掉；

以緣散而滅的「生」，卻執著有「生」的實體滅掉。 

  

「念而無念，生而無生者」： 

緣聚而生的「心念」，即沒有「心念」的實體；緣聚而

生的「生」，即沒有「生」的實體。 

 

「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」： 

依實際理性說，不執取一法。 

 

「佛事門中，不捨一法」： 

依緣起事相說，不捨一善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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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終日念佛，而不乖於無念；熾然往生，而不乖於無生」： 

終日精進念佛，而不乖違於「無念」(沒有「心念」的實

體)；精進願求往生，而不乖違於「無生」(沒有「生」

的實體)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世間無縛，曷為而厭？涅槃無解，

曷為而樂？」 

僧肇說：世間無纏縛的自性，為何需要厭離呢？涅

槃無解脫的自性，為何需要欣樂呢？ 

 

《汾陽無德禪師頌古代別》卷中，大正 47，611b22~24： 

「僧問石頭：如何是解脫？ 

師云：誰縛汝？ 

云：無人縛。 

師云：無人縛汝，即是解脫，何用更求解脫？」 

 

藏《疏》：「華嚴經云：生死非雜亂，云何而厭？涅

槃非寂靜，云何而樂？」 
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15 說：「生死非雜亂，涅槃

非寂靜。」(大正 9，498b10)既然生死非有雜亂自性，為

何需要厭離呢？涅槃非有寂靜自性，為何需要欣樂呢？ 

 

基《疏》：「了知生死、涅槃本真理性無二，則無欣

厭。究竟之理，生死無縛，涅槃非解，何所欣厭？」 

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homepage.csp?db=taisho&bk=47&t=30693546&rr=10196#2#2
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homepage.csp?db=taisho&bk=47&t=30693546&rr=10196#3#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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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知生死、涅槃本真理性無二，則無欣樂、無厭離。

於究竟之真理，生死無纏縛的自性，涅槃無解脫的自性，

為何需要厭離、欣樂呢？ 

 

因為「生死、涅槃」是空性，所以說「生死即涅槃」。 

 

(30)珠頂王菩薩曰：「正道、邪道為二。住正道者，

則不分別是邪、是正，離此二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30)復有菩薩，名珠髻王，作如是言：「正道、邪

道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善能安住正道、邪道究竟不行；

以不行故，則無正道、邪道二相；除二相故，則無二覺；

若無二覺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珠頂王菩薩說：「正道、邪道為二。若諸菩薩安住

正道，則不虛妄分別是邪、是正，捨離此二之自性執，

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珠頂王、珠髻王，菩薩頭頂的髮

髻中有寶珠，比喻菩薩有無量法寶，教化眾生，使離苦

得樂，好像貧者得寶，非常快樂。) 

 

藏《疏》：「八邪，為邪道；八正，為正道。又小乘

見，為邪道；大乘真觀，為正道。經(住)正見者，不見

邪、亦不見正，非邪、非正，始名為正。住正道者，見

邪外有正，正外有邪，若邪若正，悉名為邪。」 

八邪道，為邪道；八正道，為正道。又小乘見，為

邪道；大乘真觀，為正道。安住正見，則不見邪道之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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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、亦不見正道之自性，不見邪道、正道之自性，始名

為「正道」。假使說安住正道，卻見邪道之外有正道之

自性，正道之外有邪道之自性，若執邪道之自性、若執

正道之自性，都名為「邪道」。(八正道：正見、正思惟、

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。) 

 

基《疏》：「善住正道，邪道便滅不行。若見有邪道，

可見有正道。邪道既不見行，正道如何得有？二境相(所

覺)既無二，能覺非有；無二覺故，名入不二。」 

善安住正道，邪道便滅除而不行(不造作)。若見有

邪道，才可見有正道。邪道既然不見行，正道如何得有

呢？二境相(所覺)既然「無二」(無對待法之自性執)，

則能覺也非有自性執；無「所覺、能覺」之自性執，則

名為「入不二」。 

 

(31)樂實菩薩曰：「實、不實為二。實見者尚不見

實，何況非實？所以者何？非肉眼所見，慧眼乃能見，

而此慧眼無見、無不見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(31)復有菩薩，名曰諦實，作如是言：「虛之與實

分別為二。若諸菩薩觀諦實性，尚不見實，何況見虛？

所以者何？此性非是肉眼所見，慧眼乃見。如是見時，

於一切法無見、無不見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樂實菩薩說：「實(真實)、不實(虛假)為二。若諸菩

薩真實照見空性，尚不見真實的自性，何況非真實的自

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〈入不二法門品〉釋要 

 

-80/90- 

性？所以者何？真實性非肉眼所見，而是慧眼乃能見，

而此慧眼於一切法無見自性、但無不見緣起事理，是為

悟入不二法門。」(樂實、諦實，菩薩的智慧了知真諦、

俗諦，照見一切法事理。) 

(第五地極難勝地，能夠真俗並觀。) 

 

五眼：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 

《大智度論》卷 33，大正 25，305c17~306a8： 

「【經】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欲得五眼者，當學般

若波羅蜜。 

【論】何等五？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。 

肉眼，見近不見遠，見前不見後，見外不見內，見晝不

見夜，見上不見下。 

以此礙故，求天眼，得是天眼，遠近皆見，前後、內外、

晝夜、上下悉皆無礙。 

是天眼見和合因緣生假名之物，不見實相，所謂空、無

相、無作、無生、無滅，如前，中、後亦爾。為實相故，

求慧眼，得慧眼，不見眾生，盡滅一異相，捨離諸著，

不受一切法。 

智慧自內滅，是名慧眼，但慧眼不能度眾生。所以者何？

無所分別故。以是故生法眼，法眼令是人行是法，得是

道，知一切眾生各各方便門，令得道證。 

法眼不能遍知度眾生方便道，以是故求佛眼，佛眼無事

不知，覆障雖密，無不見知；於餘人極遠，於佛至近；

於餘幽闇，於佛顯明；於餘為疑，於佛決定；於餘微細，

於佛為麤；於餘甚深，於佛甚淺。是佛眼，無事不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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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事不見，無事不知，無事為難，無所思惟，一切法中

佛眼常照。 

後品五眼義中，當廣說。」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實相，慧眼之境，非肉眼所見。

慧眼尚不見實，而況非實？雖曰：無見，而無所不見，

此真慧眼之體。」 

僧肇說：實相，是慧眼(正智)之悟入境界，非肉眼

之所見。慧眼尚不見真實性的自性，何況非真實的自性？

雖說不見真實性的自性，而緣起事理無所不見，明白了

知，此真慧眼(正智)之體性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虛，謂有為事；實，謂無為理。理諦可

證，尚不見實，何況虛法不可為證而能見之？此真理性，

非肉眼可見，唯慧眼能見。無分別智慧眼證時，於一切

無分別故，無見、無不見，名入不二。」 

虛，是有為事；實，是無為理。理諦可被悟證，尚

不見真實法的自性，何況虛假法不可被悟證而能見之？

此真理性，非肉眼可見，唯慧眼能見。無分別智慧眼悟

證空性時，於一切法無虛妄分別的緣故，所以無見、無

不見(不見一切法的自性，而緣起事理無所不見)，名為

「入不二」。 

 

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，問文殊師利：「何等是菩薩

入不二法門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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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2)文殊師利曰：「如我意者，於一切法，無言、

無說，無示、無識，離諸問答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如是會中有諸菩薩，隨所了知，各別說已，同時發

問妙吉祥言：「云何菩薩名為悟入不二法門？」 

(32)時妙吉祥告諸菩薩：「汝等所言，雖皆是善。

如我意者，汝等此說，猶名為二。若諸菩薩於一切法無

言、無說，無表、無示，離諸戲論，絕於分別，是為悟

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如是諸菩薩各各說自己悟入不二法門之後，就問文

殊師利：「什麼是菩薩悟入不二法門？」 

文殊師利回答：「如依我的意思，是於一切法，無

言、無說，無示、無識，離諸問答之戲論，斷絕虛妄分

別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上諸人所明雖同，而所因各異，

且直辯法相，不明無言。今文殊總眾家之說，以開不二

之門，直言：法相不可言。不措言於法相，斯之為言，

言之至也。而方於靜默，猶亦後焉。」 

僧肇說：上來三十一位菩薩所明雖相同，而所修行

之因行各各差異，且直接辯說法相，不說明「無言」之

意義。今文殊菩薩總合眾家之說，以開示不二之門，直

接說：法相不可言說。不能措置言說於法相，此之為言

說之極至，而方於維摩詰居士之靜默，猶亦後之。 

 

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〈入不二法門品〉釋要 

 

-83/90- 

肇《注》：「生曰：前諸菩薩，各說不二之義，似有

不二可說也。若有不二可說者，即復是對二為不二也。

是以文殊明無可說，乃為不二矣。」 

道生說：前面三十一位菩薩，各說不二之意義，似

乎有「不二」可說。假使有不二可說，即又是對待於「二」

而為「不二」。是以文殊菩薩表明「無可說」，乃為「不

二」。 

 

例如老師對學生說：「不要說話。」雖然老師也說話了，

但是他是為了使學生不說話。 

 

藏《疏》：「上來三十一人，俱有六事。以口有音聲，

為「言」；以言顯不二法，為「說」；顯不二法，曲受

前人，為「示」；令聽眾悟解，為「識」；淨名命說，

為「問」；菩薩酬不二，為「答」。是皆以言破法，未

息破法之言。文殊，欲息泯法之言，故辨無此六事也。」 

上來三十一人，俱有六事。以口有音聲，為「言」；

以言顯不二法，為「說」；顯不二法，曲順受與前人，

為「示」；令聽眾悟解，為「識」；淨名菩薩命說，為

「問」；菩薩酬答不二，為「答」。是皆以言說(文字)

來破法執，還沒有息滅「破法執之言說(文字)」自性執。

文殊菩薩，想要息滅泯滅「破法執之言說」自性執，故

辨明無此六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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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《疏》：「汝等雖遮二之分別，名為不二。以有言

說及帶分別，猶名為二。我今除言及絕分別，名為不二。

故知：二者，分別差別；不是兩法，名為二也。」 

汝等(三十一位菩薩)雖遮除「二」之虛妄分別，名

為「不二」。以有言說及帶有虛妄分別，猶名為「二」。

我(文殊菩薩)今遣除言說及斷絕虛妄分別，名為「不

二」。因此可知：「二」，是分別差別；不是兩法，名

為「二」。 

 

遣除言說：言語道斷，言語之道斷絕(離文字相，離語言

相)，謂法性真如之理，不可以語言說明。 

 

斷絕虛妄分別：心行處滅，心行之處滅絕，謂法性真如

之理，不可以思慮分別而了知(離分別相)。 

 

《大乘起信論》卷上，大正 32，584c3~16： 

「云何解釋分？此有三種：所謂顯示實義故，對治邪執

故，分別修行正道相故。 

此中顯示實義者：依於一心有二種門：所謂心真如

門，心生滅門。此二種門，各攝一切法，以此展轉不相

離故。 

心真如者：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。以心本性，

不生不滅相。一切諸法，皆由妄念，而有差別。若離妄

念，則無境界差別之相。是故，諸法從本已來，性離語

言，一切文字不能顯說，離心攀緣，無有諸相。究竟平

等，永無變異，不可破壞。唯是一心，說名真如。以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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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故，從本已來，不可言說，不可分別。一切言說，唯

假非實，但隨妄念，無所有故。言真如者：此亦無相，

但是一切言說中，極以言遣言，非其體性有少可遣、有

少可立。」 

 

基《疏》：「無言、無說、無表彰、無指示，離言說

之戲論，絕起心之分別，名為不二。以不可言、不可分

別之理，遮於言說、分別，故名不二。」 

無言、無說、無表彰、無指示，捨離言說之戲論，

斷絕起心之分別，名為「不二」。以不可言、不可虛妄

分別之真理，遮遣於言說、虛妄分別，故名為「不二」。 

 

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：「我等各自說已，仁者當

說！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」 

(33)時維摩詰默然無言。 

 

時妙吉祥復問菩薩無垢稱言：「我等隨意各別說已，

仁者當說！云何菩薩名為悟入不二法門？」 

(33)時無垢稱默然無說。 

 

於是文殊師利菩薩問維摩詰菩薩：「我等各自說了

悟入不二法門，仁者您應當說！什麼是菩薩悟入不二法

門？」 

在那時候，維摩詰菩薩靜默而不說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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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《注》：「什曰：如佛泥洹後六百年，有一人，年

六十出家，未幾時，頌三藏都盡，次作三藏論議。作論

已，思惟言：「佛法中復有何事？唯有禪法，我當行之。」

於是受禪法，自作要誓：「若不得道，不具一切禪定功

德，終不寢息。」脅不著地，因名脅比丘。少時得成阿

羅漢，具三明、六通，有大辯才，善能論議。 

有外道師，名曰馬鳴，利根智慧，一切經書皆悉明

練，亦有大辯才，能破一切論議。聞脅比丘名，將諸弟

子，往到其所，唱言：「一切論議，悉皆可破。若我不能

破汝言論，當斬首謝屈。」 

脅比丘聞是論，默然不言。 

馬鳴即生憍慢，此人徒有空名，實無所知。與其弟

子捨之而去。中路思惟已，語弟子言：「此人有甚深智慧，

我墮負處。」 

弟子怪而問曰：「云何爾？」 

答曰：「我言：一切語言可破，即是自破。彼不言，

則無所破。」 

即還到其所，語脅比丘言：「我墮負處，則是愚癡。

愚癡之頭，非我所須，汝便斬之。若不斬我，我當自斬。」 

脅比丘言：「不斬汝頭，當斬汝結髮，比於世間，

與死無異。」 

即下髮，為脅比丘作弟子，智慧辯才，世無及者。

廣造經論，大弘佛法。時人謂之為「第二佛」。 

夫默語雖殊，明宗一也。所會雖一，而跡有精麤。

有言於無言，未若無言於無言，故默然之論，論之妙也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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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嚴法師著《印度佛教史》p.29： 

中村元博士認為佛的年代，是西元前 463 年～西元前 383

年。 

 

肇《注》：「肇曰：有言於無言，未若無言於無言，

所以默然也。上諸菩薩，措言於法相；文殊，有言於無

言；淨名，無言於無言。此三，明宗雖同，而跡有深淺。

所以言後於無言，知後於無知，信矣哉！」 

僧肇說：有言說以表示於「無言」，未及無言說以

表示於「無言」，所以維摩詰菩薩靜默。上來三十一位

菩薩，措置言說於法相；文殊菩薩，有言說以表示於「無

言」；淨名菩薩，無言說以表示於「無言」。此三，說

明的宗旨雖相同，而事跡有深淺不同。所以言說後於(不

及於)無言說，分別了知後於(不及於)無分別了知，可信

啊！ 

 

藏《疏》：「諸菩薩，以言遣法；文殊，借言遣於言；

淨名，默然，遣文殊之借言，不二之理乃同，而得有深

淺之異。」 

三十一位菩薩，以言說遣除法執；文殊菩薩，借言

說遣除於言說；淨名菩薩，以靜默方式，遣除文殊菩薩

之借言，不二之真理乃相同，而證得有深淺之差異。 

(表詮真理的方式，大略有三種不同方式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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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《疏》：「正理幽玄，言蹄不測；縱以不言之言遣

言，終非會於妙理，故默無說，以智冥真，名入不二，

最為深極。」 

正理幽奧玄妙，言蹄(ㄊ｜ˊ)不測；縱然以「不言

之言」遣除「言」，終非體會於妙理，故靜默無說，以

正智冥契真如，名為「入不二」，是最為深奧極致。 

 

言蹄不測：如得兔而忘蹄，捕到兔，就不必在意捕兔的

網，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 

 

由於語言、文字有其意義，能表詮佛法，所以稱為「文

字般若」，如「標月指」，它只是標示月亮(事理)的手指，

而不是月亮(事理)。 

 

文殊師利歎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乃至無有文字、語

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妙吉祥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是，菩薩是真悟入不

二法門，於中都無一切文字、言說分別。」 

 

文殊師利菩薩讚歎說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乃至無有文

字、語言，是真正悟入不二法門。」 

 

肇《注》：「生曰：言跡盡於無言，故歎以為善矣！」 

道生說：言說之跡滅盡而於無言說，故歎讚說善哉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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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《疏》：「淨名既其默示，文殊亦應默領，但為時

眾生悟故，就言嘆善。又顯無言不傷於言，故以言嘆於

無言。」 

淨名菩薩既其靜默方式表示，文殊菩薩亦應靜默方

式領會，但為了當時的大眾生解悟，就認言說讚歎說善

哉！又顯示：無言說方式表示體悟之真理不妨礙於言

說，故以言說讚嘆：無言說方式表示體悟之真理。 

 

基《疏》：「我說不二，以言遣言；汝入不二，以智

冥真。會妙雖同，親疏杳隔。說契真者，真由證故，「說」

為疏也。證契真者，離言說故，「證」為親也。」 

我(文殊菩薩)說不二，以言說遣除言說；汝(淨名菩

薩)悟入不二，以正智冥契真如。體會妙理雖相同，親近

疏遠杳(｜ㄠˇ)隔(深遠隔別)。說契入真如，真如是由證

悟的緣故，「說」是為疏遠。證契真如，離言說的緣故，

「證」是為親近。 

 

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，於此眾中五千菩薩，皆入不

二法門，得無生法忍。 

 

此諸菩薩說是法時，於眾會中五千菩薩，皆得悟入

不二法門，俱時證會無生法忍。 

 

諸位菩薩、文殊菩薩及維摩詰菩薩，說是入不二法

門品的時候，於此法會大眾之中，有五千位菩薩，都悟

入不二法門，證得無生法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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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《疏》：「創入初地，名悎(悟)不二。不二之理，

即真如法。證會無生，亦初得也。或任運入不入(二)，

八地也。相續無生，亦八地也。」 

創始悟入不二法門，即入初地(歡喜地)，名為悟入

不二。不二之真理，即真如法。正智證會無生之真理，

是最初證得。或任運悟入不二之真理，是八地(不動地)。

相續安住於無生之真理，亦是八地。 

 

---《維摩詰所說經》〈入不二法門品〉釋要--- 

圓滿 


